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林宏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兼代表人    劉其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陳俊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蘇俊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6558號），本院審理後判決如下：

　　主　文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

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

元。

戊○○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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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

元。

丙○○幫助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其餘被訴非法清理廢棄物部分無罪。

庚○○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戊○○犯罪所得新台幣陸萬伍仟元、被告丙○○犯罪所得

新台幣壹萬元、被告庚○○犯罪所得新台幣陸仟元均沒收之，如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甲○○（另案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判決確定）為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設臺南市○○區○○街00號1樓，

登記負責人為甲○○胞弟丁○○，下稱富丞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甲○○自民國110年7月起，先後購入車牌號碼000-00

00號白色曳引車1台、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1台、

附掛曳引車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HAB-0100號自用半拖車

各1台、無車牌之拖板車1台及挖土機1台，並自110年9月底

起，向不知情之張王秀芬承租臺南市○○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土地上有無門牌號碼之鐵皮屋1間），作為其非

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堆置、貯存之集散地及上開車

輛、挖土機等機具之停放處 (下稱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

所）。然甲○○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

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

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詎

基竟與李慶榮、鄭育能（均另案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871號

判決）、庚○○等人，共同基於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

之犯意，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

證或核備文件，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為下列非法清除、處

理廢棄物之行為：

(一)甲○○提供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堆置、貯存廢棄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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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源：

　1.來自「宣瑩環保有限公司」：

　　甲○○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張姓老闆介紹，與從事汽車

拆解回收業務之宣瑩環保有限公司（下稱宣瑩公司）之負責

人陳慶鴻（另為不起訴處分）聯絡洽談，達成以每公斤新臺

幣（下同）13元之代價，委託甲○○清除宣瑩公司汽車拆解

回收所產生之廢汽車座椅（含泡棉）、廢車輛燈殼、廢塑膠

混合物、廢玻璃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合意，甲○○遂自110

年10月11日、110年12月6日、110年12月12日、111年1月3

日、111年1月12日、111年1月17日、111年1月26日等日，與

李慶榮、庚○○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

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

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宣瑩公司

位在彰化縣○○鄉○○村○○路00號所在地，清運上開一般

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貯存或至

棄置場址任意棄置，陳慶鴻並在上開清運日之隔天，以匯款

之方式，分別匯款107,310元、332,242元、113,978元、41

2,777元、275,048元、239,963元至富丞公司第一銀行新營

分行 (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內，另111年1月26日該日

則由陳慶鴻當場交付現金14萬多元予甲○○。

　2.來自「鴻陞環保有限公司」：

　　甲○○經由丙○○介紹，與經營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領

有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下稱鴻陞公司）之戊○○

（所涉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部分，詳如

後二所載）聯絡洽談，達成以9萬元之代價，委託甲○○清

運戊○○位在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旁土

地上因承攬阿瘦皮鞋歸仁店裝潢拆除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

瘦皮鞋出貨單、收據及原場址之一般垃圾等廢棄物一批。甲

○○遂於110年9月28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

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經由丙○○之引

導，至上開場址，由戊○○駕駛挖土機協助將上開廢棄物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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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至甲○○所駕駛之曳引車附掛之拖車上，甲○○再將之清

運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並從中獲取9萬元之

報酬，丙○○則獲得甲○○所交付之1萬元介紹費用。

　3.不明鐵牛車載運前來：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駕駛加欄杆之鐵牛車，多次載運

「女性內衣裁邊之下腳料」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

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由甲○○以每公斤3元之代價，加以收

購並堆置貯存。

　4.不明三輪車載運前來：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騎乘三輪車，多次載運「廢紙、

廢鐵、女性內衣裁邊下腳料」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

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由甲○○以每公斤10元之代價，加以

收購並堆置貯存。

　5.待上開4處來源之廢棄物堆置累積到一定程度，甲○○伺機

以曳引車運出傾倒 (清除處理過程詳犯罪事實一、(二)所

載）。

(二)廢棄物之清除及棄置處理：

　1.柳營果毅後場址：

　　110年10月8日3、4時許，由不詳司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小客車，引導甲○○所駕駛之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

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不知情之陳政維所駕駛之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00

地號土地（即柳營果毅後場址），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傾倒棄

置在該土地之邊坡下，不詳司機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5,

000元介紹費用。

　2.官田葫蘆埤旁場址：

　　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由甲○○駕駛車上裝滿混

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

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

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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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0地號土地（即官田葫蘆埤旁場址），由不詳司

機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甲○○將上開拖車上之廢棄

物加以傾倒入坑，不詳司機再操作挖土機覆土其上加以掩

埋。鄭育能、不詳司機分別獲得報酬5,000元。

　3.柳營太康場址：

　　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不詳司機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

地號土地（即柳營太康場址），即高鐵橋下變電所旁，將拖

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不詳司機從中獲取甲○○所交

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4.嘉義鹿草場址：

　　於110年10月6日晚間某時許迄翌（7）日凌晨某時許，甲○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庚○○駕駛車上

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

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嘉義縣鹿

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提防邊之土地（即嘉義鹿

草場址），由甲○○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庚○

○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3,000元費用。

　5.官田番子田台糖場址：

　　110年11月23日0時30分起至同日6時許，由甲○○、鄭育能

分別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

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半拖車；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丙○○徒弟則駕駛無

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段000地

號之台糖公司所有土地上 （即官田番子田台糖場址），由

丙○○徒弟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甲○○、鄭育能將

上開2台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丙○○徒弟再操作

挖土機覆土其上加以掩埋，鄭育能及丙○○徒弟因而獲得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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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交付之報酬各5,000元。

　6.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

　　自110年12月底起至111年1月26日止，利用23、24時人煙稀

少之時段，甲○○、李慶榮分別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曳引車附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

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鄭育能則

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段

0000地號土地（即新營區五興里鐵線橋堤防內急水溪畔之河

川地，下稱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加以棄置，過程中由

李慶榮駕駛挖土機整地挖坑，再由甲○○、鄭育能將上開2

台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復由李慶榮駕駛挖土機以

現場挖起之土壤加以覆蓋掩埋整平，以此非法方式非法清

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李慶榮、鄭育能並從中獲取每趟

3,000元之報酬。嗣於111年1月26日23時許，甲○○、李慶

榮、鄭育能再次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

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自用曳引車附掛

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拖板車載運挖土機，在新

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將拖車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加以傾

倒入坑及覆土整地，於111年1月27日1時30分許棄置及整地

完欲離開之際，為巡邏員警發現可疑上前盤查，李慶榮、鄭

育能見狀即趁隙以徒步之方式逃逸，甲○○則因上開生財之

交通工具均留在現場，不及逃逸，而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

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

車1台、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

000號拖車1台、前開2台曳引車之鑰匙2支、無車牌之拖板車

1台及鑰匙1組、挖土機（型號200）1台及鑰匙1支、車載錄

像機（含記憶卡）2台、車用無線電機台3台、手持無線電1

台、駕駛員卡1張、IPhone手機1台等物，總計自110年12月

底迄111年1月27日止，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共計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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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慶榮、鄭育能等3人棄置掩埋一般事業廢棄物6次，每

次為上開2台拖車之載運量，共計12車次，棄置面積約達154

9.24平方公尺，犯罪所得方面，甲○○獲有24萬元、李慶

榮、鄭育能則分別獲得每次5,000元，共計30,000元之報

酬。

二、戊○○為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址設臺南市○區○○路00

0號19樓之1，下稱鴻陞公司）之負責人，鴻陞公司領有臺南

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屬乙級之清除機構，許可從事一

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務，清除方式為載運廢

棄物至焚化爐，清除廢棄物許可量為每月2012公噸。其於11

0年9月28日受不知情之鄭永宏委託，以65,000元之代價，清

除鄭永宏承攬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

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等一

般事業廢棄物。然戊○○因其清除廢棄物之額度已幾近用

罄，且其載運廢棄物車輛之停放地點土地業經徵收，無法續

行清除廢棄物，遂委請丙○○介紹其他清除廢棄物廠商代為

處理前揭廢棄物。嗣丙○○明知甲○○未領有合法之廢棄物

清除許可證，不具備合法處理廢棄物之資格，竟基於幫助戊

○○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故意，於同

日17時許，引領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之甲○○至戊○○承租用以停

放車輛之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處，並將

甲○○介紹與戊○○認識。戊○○明知甲○○未領有清除廢

棄物之許可證，但因欲儘速清除前揭廢棄物，遂基於未依廢

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故意，於同日17時許，

以9萬元之對價，在前揭停車場處，將其承攬之前揭廢棄物

交予甲○○處理，甲○○旋將其中1萬元給予丙○○做為報

酬。戊○○並駕駛挖土機協助將上開廢棄物搬運至甲○○所

駕駛之曳引車附掛之拖車上，甲○○再將之清運至富丞公司

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嗣經甲○○將前揭廢棄物與其他廢

棄物混合後，非法棄置於前述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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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及嘉義鹿草場址。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臺灣臺南

地方檢察署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乙

○察分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判斷：

　　本案認定有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檢察官、被告均未曾就證

據能力表示異議，而各該證據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經核亦無

不具證據能力之情事，故均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

據，合先敘明。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部分（即犯罪事實一部分）：

　　　上揭犯罪，業據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

坦承不諱，且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甲○

○於執行業務時，確曾為犯罪事實欄所載非法清除廢棄物

犯行等情，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刑事判決判處

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並經本院調閱前揭案件卷證

屬實，是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自白與事實相符，

應堪採信。

（二）被告庚○○：

　　　被告庚○○於犯罪事實一、（一）、1.及犯罪事實一

（二）、4所載時間，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基於非法清

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庚○○受另案被告甲○○指

示駕車載運前揭廢棄物至犯罪事實一、（一）、1.及犯罪

事實一（二）、4所載地點，並由另案被告甲○○非法傾

倒，共同為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犯行，業據被告庚○

○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在案，核與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

證述相符，並有臺南市麻豆區大寮潭路旁廢棄物分類轉運

現場相片、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

防旁處棄置地點相片、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棄置廢棄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

錄、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

現場相片、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之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

查紀錄、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照片各件在卷可考，被告

庚○○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被告

庚○○共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犯行，堪以認定，應

依法論科。

（三）被告戊○○、丙○○部分（即犯罪事實二）：

　　1.訊據被告戊○○、丙○○固均坦承經由被告丙○○之介

紹，被告戊○○於上揭時地將其承攬清除之阿瘦皮鞋歸仁

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棄物交予另案被告甲○○清

除、處理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涉有非法處理廢棄物犯行，

被告戊○○、丙○○均辯稱：甲○○自稱領有合法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執照，方會將廢棄物交予甲○○處理，渠等

不知甲○○並未領有合法之清除、處理廢棄物執照，並無

非法處理廢棄物之犯意云云。

　　2.經查：

　　　⑴被告戊○○為鴻陞公司之負責人，且鴻陞公司係領有廢

棄物清除許可證，而以清除廢棄物為其業務等情，業經

被告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在卷（參見警一卷

第178頁、偵一卷第98頁、本院卷第95頁至第96頁），

並有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

查詢、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各件在卷（參見警

一卷第223頁至第224頁、第225頁至第229頁），此部分

事實應堪認定。又被告戊○○經營之鴻陞公司於110年9

月28日受不知情之鄭永宏委託，以65,000元之代價，清

除鄭永宏承攬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

仁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

收據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一節，業據被告戊○○於偵查及

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參見他卷第412頁至第413頁、本

院卷第96頁），並經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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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警一卷第547頁至第554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又被告戊○○於110年9月28日至臺南市○○區○○路0

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清除廢棄物後，將之載至臺南

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處，並經被告丙○

○之介紹，於同日17時許，將前揭廢棄物交由另案被告

甲○○清除處理一節，亦據被告戊○○、丙○○於本院

審理時自陳明確（參見本院卷第96頁、第283頁），核

與另案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相符（參見本

院卷第365頁），被告戊○○、丙○○此部分供述與事

實相符，應堪採信。又另案被告甲○○並未領有合法之

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且於前揭地點向被告戊○○承載前

揭廢棄物後，先將之載回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

置、貯存，並將之與其他廢棄物混合後，非法棄置於前

述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及嘉義鹿草場址等

情，業據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陳述屬實（參見偵一

卷第100頁至第101頁），並經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述

屬實（參見警一卷第547頁至第554頁），且有110年10

月27日臺南市○○○○○○段0000000地號之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1年2

月24日另案被告甲○○帶同警方至其棄置廢棄物場址

(臺南市柳營區果毅後、臺南市○○區○○○段0000地

號（急水溪畔）)之指認照片、111年2月10日富丞環保

實業有限公司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

察大隊督察紀錄、111年2月24日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

錄、110年10月8日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

00000地號之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害案件稽查工作

紀錄、110年10月8日拍攝之臺南市○○區○○○段0000

0000○0000000地號之現場照片、臺南市○○區○○○

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地籍圖110年11月15日鹿草

後堀三角仔堤防旁棄置廢棄物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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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0年11月15日拍攝

之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

現場相片、111年02月10日拍攝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

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8張、110年10月

13、14日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之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

查紀錄、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照片在卷可稽（警一卷

第709頁至第716頁、第57頁至第62頁、警一卷第745頁

至第753頁、第755頁至第763頁、第775頁至第776頁、

第777頁、第778頁、第717頁至第725頁、警二卷第31頁

至第33頁、第35頁至第38頁、第237頁至第238頁、第24

1頁至第242頁、第239頁、第243頁），從而，被告戊○

○經被告丙○○介紹後，於前揭時地委請未領有合法清

除廢棄物許可證之甲○○清除其向證人鄭永宏所承攬清

除之廢棄物，而甲○○則將之非法傾倒於前揭土地上等

事實，應堪認定。

　　　⑵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雖辯稱：交付廢棄物

予甲○○時，甲○○表示領有合法之廢棄物清除許可

證，並表示將日後補送，其等均以為甲○○領有合法清

除、處理證照云云，惟查：

　　　　①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結證稱：「（問：丙○○在

何時因何故知道你有在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答：

我跟他認識後，隔幾個月，我想申請許可文件時，我

當時有跟丙○○說我有以我的車輛在偷倒垃圾。」、

「（問：照你所述，你不就明白的跟丙○○講你是在

做非法的？）答：是。」、「丙○○介紹我去接戊○

○這個案子時，我有跟丙○○說我已經在申請中

了。」、「（問：照你所述，丙○○明明知道你只是

在申請中，根本還不能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就把你

介紹給戊○○了？）答：是。」（參見偵一卷第103

頁至第104頁）；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有跟

丙○○說我有牌在申請，會計師跟我說牌快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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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就會下來。」、「（問：所以你沒有跟丙○○說

過你現在就是有牌的？）答：對，我是說我有申請牌

照，已經三個月了，牌照就要下來了。」（參見本院

卷第373頁）。而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

身分亦證稱：「（問：你問甲○○時，有沒有問他有

沒有廢棄物清理的資格？）答：有。」、「（問：甲

○○如何回答？）答：在朋友聚會認識時，我就問甲

○○有沒有合法經營的執照，甲○○好像是跟我說

有，還是在申請中，我忘記了。」、「（問：剛剛甲

○○是說跟你講牌照申請中，還在等牌照下來，是否

如此？）答：應該是在聚會時這樣講的。」（參見本

院卷第377頁），足見證人甲○○前開證述與事實相

符，應可採信。依此，證人甲○○係告知被告丙○○

其已經申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但仍在申請中，是被

告丙○○當可知悉甲○○尚未取得合法廢棄物清除許

可證。

　　　　②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雖均辯稱：甲○○

當日曾表示其有合法清除廢棄物許可證，將會在日後

補提供合法之清除許可證等文件資料云云。惟被告丙

○○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天清運完後，戊○○在

車廠就已經向甲○○詢問過一次了（按指合法清除許

可證），前面講怎樣我沒有聽到，但甲○○說後面會

補相關文件資料。」、「（問：你後來有追這個資料

嗎？）答：沒有。」、「（問：戊○○有要你去追這

個資料嗎？）答：清運完不知道過多久，戊○○有打

給我說甲○○到底有沒有合法清運的牌照，我說有，

如果沒有，清運的車子上不可能會噴公司的行號在上

面。」（參見本院卷第379頁）。依此，被告戊○

○、丙○○雖均稱證人甲○○曾表示事後會補正清除

許可證，然被告戊○○、丙○○事後實際上均未向甲

○○追索清除許可證資料，是被告戊○○、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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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時是否曾向證人甲○○索取合法之清除許可證，

實非無疑。另訊據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問：當天你在安南的現場至少遇到兩人，一人是

丙○○，一人是對方的老闆，兩人有沒有人問你有沒

有廢棄物清理的牌？）答：我忘記有沒有人問。」、

「（問：當天有沒有人跟你要牌照的證明？）答：好

像沒有，我忘記了。」、「（問：你印象中，當天有

沒有人請你事後再補有牌的文件？）答：這件事情之

前我去過很多地方，都有問我，我也忘記本件是否有

問我。」、「我忘記我有沒有講，但我有做很多件

了，我都是跟對方說我事後再補證明文件，所以以此

推斷我本件也有講。」、「（問：你說你有幾件都是

先跟人家講有合法的證照，事後再補，這種情形你通

常跟人家如何講？）答：通常都是幫我居中介紹的介

紹人會自己去跟人家講，不會由我自己講。」（參見

本院卷第368頁至第370頁）。是依證人甲○○所述，

其已不記得當日是否曾跟被告戊○○、丙○○提及其

有合法證照，並可事後補正等語。依此，被告戊○

○、丙○○前揭所辯，是否屬實，當非無疑。況證人

甲○○表示，如有類似表示，其亦係委請居中介紹者

向業主陳述，不會由其自己陳述，此與被告戊○○、

丙○○所述，甲○○於現場時曾自稱領有合法清除許

可證，並表示可事後補正云云，亦有不同，從而，被

告戊○○、丙○○前開所辯，難認屬實。

　　　　③被告戊○○於110年12月8日在警詢中，就本案之廢棄

物處理過程供稱：「最後請丙○○來處理，他說他有

朋友是合法環保公司可以處理，可以開立聯單、磅

單」、「（問：你委託丙○○清運之廢棄物品項為

何？丙○○有無公司行號？公司地址為何？有無工廠

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証？是否有開立聯單或磅單給

你？來清除的公司是否領有環保主管機關所核准之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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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級別）？）答：委託丙○

○清運之廢棄物都是從『阿瘦公司』清運出來的木

材、石膏板、磚塊、公司資料等，還有包括要移車場

的一些生活垃圾。我不清楚丙○○有無公司行號。我

聽丙○○說是從彰化請來的車輛，我有看到環保公

司，但沒有記公司名稱及清運車號。有說要開立聯單

或磅單，但都沒有給我。要問丙○○才知道。」（參

見警一卷第180頁至第181頁）。另參以被告戊○○於

110年11月初經環保局通知前揭廢棄物遭非法棄置

後，於110年11月6日，以其委請丙○○清運木材及生

活垃圾，然遭丙○○棄置於山區，故認丙○○詐欺及

背信為由，至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果毅派出所

報案一節，亦有該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參

見警一卷第221頁），是被告戊○○於110年11月7日

向派出所報案及其於110年12月8日初次警詢時，均未

提及實際清除廢棄物者為甲○○，且甲○○曾向其表

示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甚而表示事後

將補正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等明顯對其有利之事實。是

被告戊○○於案發當日是否曾向證人甲○○索取廢棄

物清除許可證，證人甲○○是否表示領有合法廢棄物

清除許可證，並承諾事後補正云云，均難肯認。況被

告戊○○於委請甲○○清除廢棄物後，已逾2月之警

詢應訊時，仍不知實際清運廢棄物之甲○○之真實姓

名、所開立之公司行號。如被告戊○○就實際清除廢

棄物者是否取得合法許可證一節極其重視，甚而交付

清除廢棄物時，曾要求證人甲○○補正合法許可證，

衡情當無於委請甲○○清除廢棄物後，已逾2月之

久，仍不知甲○○開立之公司名稱之理。被告戊○○

前揭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殊難採信。

　　　　④訊據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稱：本案係委請鴻陞公司

清除廢棄物，鴻陞公司有拿出臺南市政府的清除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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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警一卷第550頁）；而證人甲○○於本院審理

時亦證稱：其實際上並無清除廢棄物許可證，故其亦

曾遇到在現場因提不出合法清除許可證，對方不同意

讓其清運廢棄物（參見本院卷第370頁）。足見委請

他人清運廢棄物時，應先檢視、確認清運者確實取得

合法之清除許可證，始可委請其清運，此乃清除廢棄

物事業之常情，被告戊○○自己承攬清除廢棄物時，

亦是如此。是被告戊○○於委請事前並不認識之證人

甲○○處理本案廢棄物，且證人甲○○無法提出相關

合法之清除許可證時，即可知悉證人甲○○未領有合

法清除許可證，不可委請其清除廢棄物。然被告戊○

○無視於此，仍將本案廢棄物交由甲○○清除，顯見

其確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故意。被告戊○○辯稱其不

知甲○○無合法清除許可證，並無非法清除廢棄物之

故意云云，與事實不符，當無可採。

　　　⑶綜此，被告戊○○雖領有之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然

未依許可證所列方式處理其承攬之前揭廢棄物，反經由

被告丙○○之介紹，將前揭廢棄物交與並未領有合法廢

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之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

被告丙○○明知另案被告甲○○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

證，卻介紹給被告戊○○，為被告戊○○非法清除廢棄

物等情，均事證明確，堪以認定。從而，被告戊○○未

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被告丙○○幫

助被告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

之犯行，均堪認定。

　　　⑷被告鴻陞公司於本院審理時，雖否認涉有非法清理廢棄

物犯行，然其負責人即被告戊○○確有未依廢棄物清除

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一節，

已如前述。被告鴻陞公司所辯自無可採。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因其實際負責人即另案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五頁



告甲○○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

金；被告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

四款後段之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

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鴻陞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戊

○○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物

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

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廢棄物清理法

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幫助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

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庚○○所為

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

棄物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丙○○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

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惟被

告丙○○所為係介紹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甲○○

予同案被告戊○○認識，並由被告戊○○將前揭廢棄物

交予甲○○非法清除，是被告丙○○係本於幫助同案被

告戊○○未依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所示而為非法清除

行為之故意，且其所為係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故被告

丙○○所為係屬幫助未依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

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理廢棄物行為。從而，公訴意旨前

開所認容有未洽，併此敘明。另被告庚○○就前揭犯行

與另案被告甲○○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俱為

共同正犯。被告丙○○為幫助犯，參與程度較輕，爰依

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

　　　⑴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

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

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

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

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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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第41條第

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

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

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4年度第9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供參考。查另案被告甲○○於本案

中，係將犯罪事實一、（一）1.至4.所示來源之廢棄物

統一集中至其承租之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再於

犯罪事實一、（二）1.至6.所示時間，分別傾倒於犯罪

事實一、（二）1.至6.所示土地上等情，已如前述。而

觀另案被告甲○○為前揭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時，且

將之非法傾倒之時間，係自110年9月底起，至111年1月

26日，此期間每月均有非法傾倒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

為，且均係自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運出，顯見其

係本於一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故意，反覆為之，故應屬一

罪。從而，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公司因其負責人

即另案被告甲○○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

罪，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

第46條之罰金時，亦應僅有一罪。又被告庚○○雖有2

次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然其係與另案被告甲○

○共同反覆為前開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故亦僅論以一

罪。

　　　⑵另被告庚○○主張其罹患癌症，且需扶養未成年子女及

母親，負擔甚重，聲請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

刑，並聲請予以緩刑之諭知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

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

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

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

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

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

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

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6157號著有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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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參照。另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

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

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

算，刑法第7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庚

○○先後兩次與另案被告甲○○共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

物，影響環境情節非輕，且犯後亦未彌補其犯行所造成

之損害，權衡其犯案情形、行為原因及所造成之影響，

尚難認其就本件犯行之情節，有何情輕法重之情事，且

亦難認其並無再犯之虞。從而，被告庚○○前揭主張尚

無可採，併此敘明。

　　　⑶爰審酌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甲○○

於本案中所為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破壞環境

之程度非輕、被告戊○○委請未領有合法清除廢棄物之

甲○○清除廢棄物，影響環境之程度、被告丙○○介紹

未領有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之甲○○予被告戊○○認識，

進而使被告戊○○得以非法清除廢棄物；被告鴻陞公司

之負責人戊○○非法清除廢棄物，影響環境之程度、被

告庚○○係受另案被告甲○○雇用而為本案犯行，並斟

酌本案被告等人之犯罪動機、手段；復考量被告富丞環

保實業有限公司、庚○○於審理時坦承犯行；被告戊○

○、丙○○、鴻陞公司否認犯行之態度；兼衡被告戊○

○、丙○○、庚○○之品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

況（均詳卷）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以資懲儆。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分別定有明文。

（一）被告戊○○因承攬前揭廢棄物清除而獲得證人鄭永宏交付

之65,000元報酬，而被告戊○○因未依廢棄物許可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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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清除廢棄物，故因而減省合法清除所應支出之費用，

故被告戊○○所收受之65,000元應為被告戊○○之犯罪所

得，應予沒收。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戊○○無端坐享

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

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

項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戊○○雖尚有另外支付9萬

元予另案被告甲○○，委請其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然

犯罪所得之沒收係採取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最高法院1

10年度台上字第152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被告戊○○此

部分支出自無庸扣除，併此敘明。

（二）訊據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

案發當日在現場其另交付給被告丙○○1萬元以資感謝其

介紹工作（參見警二卷第27頁、警一卷第119頁、本院卷

第369頁）。依此，被告丙○○收受之1萬元應屬其幫助被

告戊○○未依廢棄物許可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罪所得，

應予沒收。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丙○○無端坐享犯罪

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

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

定，追徵其價額。

（三）被告庚○○受另案被告甲○○指示兩度載運廢棄物，各獲

得3,000元報酬一節，業據被告庚○○於警詢中自承在卷

（參見警一卷第322頁），是被告庚○○共計獲得6,000元

報酬，此部分為被告庚○○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然為

避免被告庚○○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

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

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貳、不另無罪判決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庚○○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基於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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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而為下列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

　　㈠被告庚○○於110年10月8日3、4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所駕駛之車上裝滿

混雜上開犯罪事實一、（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

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

拖車及不知情之陳政維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

客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柳

營果毅後場址），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傾倒棄置在該土地之

邊坡下，被告庚○○從中獲取另案被告甲○○所交付之5,

000元介紹費用。

　　㈡被告庚○○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駕駛車牌

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駕駛車上

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

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臺南

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太康場址），即

高鐵橋下變電所旁，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庚

○○從中獲取另案被告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

用。

　　因認被告庚○○就此二部分，亦均涉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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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

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庚○○涉有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

嫌，無非以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惟

訊據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否認涉有此部分罪嫌，辯稱：

其並未於前揭2時地前往該處駕駛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

○○前往案發地點非法傾倒廢棄物云云。經查：訊據證人甲

○○於偵查中雖證稱：於110年下半年，其將廢棄物傾倒於

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時，均係綽號「鯨魚」（訊

問筆錄誤為「金魚」）之被告庚○○駕駛其使用之車號000-

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前引導等語（參見他卷第389頁）；嗣

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被告庚○○確有駕車引導其至柳營果

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等語。惟另案被告甲○○所述被告

庚○○於此二次之非法犯行之行為型態為被告庚○○駕駛甲

○○之自用小客車在前引導，其駕駛曳引車載運廢棄物於

後，此與被告庚○○於本案中所為駕駛曳引車載運廢棄物之

行為型態明顯有所不同。復以證人即110年10月8日亦曾與證

人甲○○同往柳營果毅後場址之陳政維於警詢中證稱：其不

知案發當日駕駛BDF-9216號自小客車之人為何人，其不知當

日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之人是否為綽號「鯨魚」（訊問筆錄

誤為「金魚」）之被告庚○○等語（參見警一卷第633頁至

第634頁）；而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參與另案被告甲○

○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某日，至柳營太康場址

該次非法傾倒廢棄物之犯行，則除另案被告甲○○外，並無

其他共犯。依此，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參與另案被告甲

○○所為此二次非法傾倒廢棄物之犯行，除另案被告甲○○

外單一證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庚○○確有參與其

中，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另案被告甲○○前揭證述與事實

相符，是尚難僅以另案被告甲○○之單一證述，即認被告庚

○○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此二部分之犯行。惟公訴意旨所指被

告庚○○此二部分犯行，如成立犯罪，與前揭起訴並論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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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丙○○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

間，經另案被告甲○○指示，先由另案被告甲○○駕駛車上

裝滿混雜犯罪事實一、（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

車，另案被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

臺南市○○區○○○○○○○區○○○段000地號土地（即

官田葫蘆埤旁場址），並由被告丙○○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

坑，再由另案被告甲○○將上開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

坑，被告丙○○則操作挖土機挖土並覆土其上加以掩埋，藉

此獲得5,000元之報酬，因認被告丙○○就此部分涉有廢棄

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等

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以證人即另案

被告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惟訊據被告丙○○於偵查

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涉有此部分罪嫌，辯稱：其並未前往該

處駕駛挖土機挖坑及覆土云云。經查：訊據證人甲○○於偵

查中雖證稱：「（問：臺南市官田區葫蘆埤旁的一塊私人土

地傾倒廢棄物的的時間、共犯、車輛、車次、方式、代價及

廢棄物來源？）答：110年下半年某日，共犯有我與鄭育

能、丙○○，我駕駛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傾倒，鄭育能駕

駛拖板車載運挖土機進去；丙○○負責挖土機的上下車及現

場挖土、掩埋，廢棄物的來源是宣瑩公司及混到阿瘦皮鞋載

出來的東西，報酬是宣瑩公司給我4公斤12元;，我給鄭育能

的報酬是一趟5000元、給丙○○報酬是一次5000元。」等語

（參見他卷第39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亦結證稱：其於110

年9月底至10月中至臺南市官田區葫蘆埤場址傾倒廢棄物

時，曾委請被告丙○○於該處駕駛挖土機挖土（參見本院卷

第371頁），依此，另案被告甲○○確有指認被告丙○○參

與其所為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然另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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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曾至多處地點非法傾倒廢棄物，且各次共同參與犯行

之共犯，亦有另案被告鄭育能、李慶榮及本案被告庚○○等

人，是另案被告甲○○就本次非法傾倒廢棄物犯行之共同參

與者之記憶是否正確無誤，當非無疑。復以，證人即亦參與

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之另案被告鄭育能於偵查

中證稱：「（問：甲○○稱該次操作挖土機的人是丙○○，

你是否認識丙○○?）答：不認識。」、「問：（提示：犯

罪嫌疑人指認表）編號六之人（按即被告丙○○）是否為該

次操作挖土機之人？答：我無法確定，因為當時是晚上。」

（參見他卷第398頁），是當日亦曾與此部分犯行之證人鄭

育能亦未能確認被告丙○○確有參與此部分犯行。從而，尚

難僅依另案被告甲○○之單一證述，即認被告丙○○確有參

與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本於罪證有疑，利歸

於被告之原則，應認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此部分非法清

除、處理廢棄物犯行之罪證尚有不足，自應就公訴意旨所指

被告丙○○此部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為無罪判決之

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黃彥翔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卓穎毓

　　　　　　　　　　　　　　　　　　　法　官　林欣玲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盧昱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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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

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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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宏曄




被      告  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被      告
兼代表人    劉其福




被    告    陳俊仁








            蘇俊銘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558號），本院審理後判決如下：
　　主　文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
戊○○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
丙○○幫助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其餘被訴非法清理廢棄物部分無罪。
庚○○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戊○○犯罪所得新台幣陸萬伍仟元、被告丙○○犯罪所得新台幣壹萬元、被告庚○○犯罪所得新台幣陸仟元均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甲○○（另案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判決確定）為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設臺南市○○區○○街00號1樓，登記負責人為甲○○胞弟丁○○，下稱富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甲○○自民國110年7月起，先後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1台、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1台、附掛曳引車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HAB-0100號自用半拖車各1台、無車牌之拖板車1台及挖土機1台，並自110年9月底起，向不知情之張王秀芬承租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土地上有無門牌號碼之鐵皮屋1間），作為其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堆置、貯存之集散地及上開車輛、挖土機等機具之停放處 (下稱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然甲○○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詎基竟與李慶榮、鄭育能（均另案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判決）、庚○○等人，共同基於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犯意，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為下列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
(一)甲○○提供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堆置、貯存廢棄物及其來源：
　1.來自「宣瑩環保有限公司」：
　　甲○○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張姓老闆介紹，與從事汽車拆解回收業務之宣瑩環保有限公司（下稱宣瑩公司）之負責人陳慶鴻（另為不起訴處分）聯絡洽談，達成以每公斤新臺幣（下同）13元之代價，委託甲○○清除宣瑩公司汽車拆解回收所產生之廢汽車座椅（含泡棉）、廢車輛燈殼、廢塑膠混合物、廢玻璃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合意，甲○○遂自110年10月11日、110年12月6日、110年12月12日、111年1月3日、111年1月12日、111年1月17日、111年1月26日等日，與李慶榮、庚○○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宣瑩公司位在彰化縣○○鄉○○村○○路00號所在地，清運上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貯存或至棄置場址任意棄置，陳慶鴻並在上開清運日之隔天，以匯款之方式，分別匯款107,310元、332,242元、113,978元、412,777元、275,048元、239,963元至富丞公司第一銀行新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內，另111年1月26日該日則由陳慶鴻當場交付現金14萬多元予甲○○。
　2.來自「鴻陞環保有限公司」：
　　甲○○經由丙○○介紹，與經營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領有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下稱鴻陞公司）之戊○○（所涉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部分，詳如後二所載）聯絡洽談，達成以9萬元之代價，委託甲○○清運戊○○位在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旁土地上因承攬阿瘦皮鞋歸仁店裝潢拆除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及原場址之一般垃圾等廢棄物一批。甲○○遂於110年9月28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經由丙○○之引導，至上開場址，由戊○○駕駛挖土機協助將上開廢棄物搬運至甲○○所駕駛之曳引車附掛之拖車上，甲○○再將之清運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並從中獲取9萬元之報酬，丙○○則獲得甲○○所交付之1萬元介紹費用。
　3.不明鐵牛車載運前來：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駕駛加欄杆之鐵牛車，多次載運「女性內衣裁邊之下腳料」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由甲○○以每公斤3元之代價，加以收購並堆置貯存。
　4.不明三輪車載運前來：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騎乘三輪車，多次載運「廢紙、廢鐵、女性內衣裁邊下腳料」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由甲○○以每公斤10元之代價，加以收購並堆置貯存。
　5.待上開4處來源之廢棄物堆置累積到一定程度，甲○○伺機以曳引車運出傾倒 (清除處理過程詳犯罪事實一、(二)所載）。
(二)廢棄物之清除及棄置處理：
　1.柳營果毅後場址：
　　110年10月8日3、4時許，由不詳司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甲○○所駕駛之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不知情之陳政維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果毅後場址），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傾倒棄置在該土地之邊坡下，不詳司機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2.官田葫蘆埤旁場址：
　　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由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區○○○段000地號土地（即官田葫蘆埤旁場址），由不詳司機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甲○○將上開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不詳司機再操作挖土機覆土其上加以掩埋。鄭育能、不詳司機分別獲得報酬5,000元。
　3.柳營太康場址：
　　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不詳司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太康場址），即高鐵橋下變電所旁，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不詳司機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4.嘉義鹿草場址：
　　於110年10月6日晚間某時許迄翌（7）日凌晨某時許，甲○○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庚○○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提防邊之土地（即嘉義鹿草場址），由甲○○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庚○○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3,000元費用。
　5.官田番子田台糖場址：
　　110年11月23日0時30分起至同日6時許，由甲○○、鄭育能分別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丙○○徒弟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段000地號之台糖公司所有土地上 （即官田番子田台糖場址），由丙○○徒弟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甲○○、鄭育能將上開2台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丙○○徒弟再操作挖土機覆土其上加以掩埋，鄭育能及丙○○徒弟因而獲得甲○○所交付之報酬各5,000元。
　6.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
　　自110年12月底起至111年1月26日止，利用23、24時人煙稀少之時段，甲○○、李慶榮分別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新營區五興里鐵線橋堤防內急水溪畔之河川地，下稱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加以棄置，過程中由李慶榮駕駛挖土機整地挖坑，再由甲○○、鄭育能將上開2台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復由李慶榮駕駛挖土機以現場挖起之土壤加以覆蓋掩埋整平，以此非法方式非法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李慶榮、鄭育能並從中獲取每趟3,000元之報酬。嗣於111年1月26日23時許，甲○○、李慶榮、鄭育能再次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拖板車載運挖土機，在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將拖車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及覆土整地，於111年1月27日1時30分許棄置及整地完欲離開之際，為巡邏員警發現可疑上前盤查，李慶榮、鄭育能見狀即趁隙以徒步之方式逃逸，甲○○則因上開生財之交通工具均留在現場，不及逃逸，而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1台、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1台、前開2台曳引車之鑰匙2支、無車牌之拖板車1台及鑰匙1組、挖土機（型號200）1台及鑰匙1支、車載錄像機（含記憶卡）2台、車用無線電機台3台、手持無線電1台、駕駛員卡1張、IPhone手機1台等物，總計自110年12月底迄111年1月27日止，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共計遭甲○○、李慶榮、鄭育能等3人棄置掩埋一般事業廢棄物6次，每次為上開2台拖車之載運量，共計12車次，棄置面積約達1549.24平方公尺，犯罪所得方面，甲○○獲有24萬元、李慶榮、鄭育能則分別獲得每次5,000元，共計30,000元之報酬。
二、戊○○為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19樓之1，下稱鴻陞公司）之負責人，鴻陞公司領有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屬乙級之清除機構，許可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務，清除方式為載運廢棄物至焚化爐，清除廢棄物許可量為每月2012公噸。其於110年9月28日受不知情之鄭永宏委託，以65,000元之代價，清除鄭永宏承攬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等一般事業廢棄物。然戊○○因其清除廢棄物之額度已幾近用罄，且其載運廢棄物車輛之停放地點土地業經徵收，無法續行清除廢棄物，遂委請丙○○介紹其他清除廢棄物廠商代為處理前揭廢棄物。嗣丙○○明知甲○○未領有合法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不具備合法處理廢棄物之資格，竟基於幫助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故意，於同日17時許，引領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之甲○○至戊○○承租用以停放車輛之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處，並將甲○○介紹與戊○○認識。戊○○明知甲○○未領有清除廢棄物之許可證，但因欲儘速清除前揭廢棄物，遂基於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故意，於同日17時許，以9萬元之對價，在前揭停車場處，將其承攬之前揭廢棄物交予甲○○處理，甲○○旋將其中1萬元給予丙○○做為報酬。戊○○並駕駛挖土機協助將上開廢棄物搬運至甲○○所駕駛之曳引車附掛之拖車上，甲○○再將之清運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嗣經甲○○將前揭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混合後，非法棄置於前述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及嘉義鹿草場址。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乙○察分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判斷：
　　本案認定有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檢察官、被告均未曾就證據能力表示異議，而各該證據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經核亦無不具證據能力之情事，故均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合先敘明。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部分（即犯罪事實一部分）：
　　　上揭犯罪，業據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甲○○於執行業務時，確曾為犯罪事實欄所載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等情，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刑事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並經本院調閱前揭案件卷證屬實，是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二）被告庚○○：
　　　被告庚○○於犯罪事實一、（一）、1.及犯罪事實一（二）、4所載時間，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庚○○受另案被告甲○○指示駕車載運前揭廢棄物至犯罪事實一、（一）、1.及犯罪事實一（二）、4所載地點，並由另案被告甲○○非法傾倒，共同為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犯行，業據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在案，核與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證述相符，並有臺南市麻豆區大寮潭路旁廢棄物分類轉運現場相片、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處棄置地點相片、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棄置廢棄物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之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照片各件在卷可考，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被告庚○○共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被告戊○○、丙○○部分（即犯罪事實二）：
　　1.訊據被告戊○○、丙○○固均坦承經由被告丙○○之介紹，被告戊○○於上揭時地將其承攬清除之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棄物交予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涉有非法處理廢棄物犯行，被告戊○○、丙○○均辯稱：甲○○自稱領有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執照，方會將廢棄物交予甲○○處理，渠等不知甲○○並未領有合法之清除、處理廢棄物執照，並無非法處理廢棄物之犯意云云。
　　2.經查：
　　　⑴被告戊○○為鴻陞公司之負責人，且鴻陞公司係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而以清除廢棄物為其業務等情，業經被告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在卷（參見警一卷第178頁、偵一卷第98頁、本院卷第95頁至第96頁），並有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各件在卷（參見警一卷第223頁至第224頁、第225頁至第229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又被告戊○○經營之鴻陞公司於110年9月28日受不知情之鄭永宏委託，以65,000元之代價，清除鄭永宏承攬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一節，業據被告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參見他卷第412頁至第413頁、本院卷第96頁），並經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參見警一卷第547頁至第554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又被告戊○○於110年9月28日至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清除廢棄物後，將之載至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處，並經被告丙○○之介紹，於同日17時許，將前揭廢棄物交由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一節，亦據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明確（參見本院卷第96頁、第283頁），核與另案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相符（參見本院卷第365頁），被告戊○○、丙○○此部分供述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又另案被告甲○○並未領有合法之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且於前揭地點向被告戊○○承載前揭廢棄物後，先將之載回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貯存，並將之與其他廢棄物混合後，非法棄置於前述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及嘉義鹿草場址等情，業據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陳述屬實（參見偵一卷第100頁至第101頁），並經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述屬實（參見警一卷第547頁至第554頁），且有110年10月27日臺南市○○○○○○段0000000地號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1年2月24日另案被告甲○○帶同警方至其棄置廢棄物場址(臺南市柳營區果毅後、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急水溪畔）)之指認照片、111年2月10日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1年2月24日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0年10月8日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害案件稽查工作紀錄、110年10月8日拍攝之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現場照片、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地籍圖110年11月15日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棄置廢棄物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0年11月15日拍攝之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111年02月10日拍攝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8張、110年10月13、14日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之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照片在卷可稽（警一卷第709頁至第716頁、第57頁至第62頁、警一卷第745頁至第753頁、第755頁至第763頁、第775頁至第776頁、第777頁、第778頁、第717頁至第725頁、警二卷第31頁至第33頁、第35頁至第38頁、第237頁至第238頁、第241頁至第242頁、第239頁、第243頁），從而，被告戊○○經被告丙○○介紹後，於前揭時地委請未領有合法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之甲○○清除其向證人鄭永宏所承攬清除之廢棄物，而甲○○則將之非法傾倒於前揭土地上等事實，應堪認定。

　　　⑵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雖辯稱：交付廢棄物予甲○○時，甲○○表示領有合法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並表示將日後補送，其等均以為甲○○領有合法清除、處理證照云云，惟查：
　　　　①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結證稱：「（問：丙○○在何時因何故知道你有在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答：我跟他認識後，隔幾個月，我想申請許可文件時，我當時有跟丙○○說我有以我的車輛在偷倒垃圾。」、「（問：照你所述，你不就明白的跟丙○○講你是在做非法的？）答：是。」、「丙○○介紹我去接戊○○這個案子時，我有跟丙○○說我已經在申請中了。」、「（問：照你所述，丙○○明明知道你只是在申請中，根本還不能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就把你介紹給戊○○了？）答：是。」（參見偵一卷第103頁至第104頁）；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有跟丙○○說我有牌在申請，會計師跟我說牌快下來了，最近就會下來。」、「（問：所以你沒有跟丙○○說過你現在就是有牌的？）答：對，我是說我有申請牌照，已經三個月了，牌照就要下來了。」（參見本院卷第373頁）。而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亦證稱：「（問：你問甲○○時，有沒有問他有沒有廢棄物清理的資格？）答：有。」、「（問：甲○○如何回答？）答：在朋友聚會認識時，我就問甲○○有沒有合法經營的執照，甲○○好像是跟我說有，還是在申請中，我忘記了。」、「（問：剛剛甲○○是說跟你講牌照申請中，還在等牌照下來，是否如此？）答：應該是在聚會時這樣講的。」（參見本院卷第377頁），足見證人甲○○前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依此，證人甲○○係告知被告丙○○其已經申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但仍在申請中，是被告丙○○當可知悉甲○○尚未取得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②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雖均辯稱：甲○○當日曾表示其有合法清除廢棄物許可證，將會在日後補提供合法之清除許可證等文件資料云云。惟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天清運完後，戊○○在車廠就已經向甲○○詢問過一次了（按指合法清除許可證），前面講怎樣我沒有聽到，但甲○○說後面會補相關文件資料。」、「（問：你後來有追這個資料嗎？）答：沒有。」、「（問：戊○○有要你去追這個資料嗎？）答：清運完不知道過多久，戊○○有打給我說甲○○到底有沒有合法清運的牌照，我說有，如果沒有，清運的車子上不可能會噴公司的行號在上面。」（參見本院卷第379頁）。依此，被告戊○○、丙○○雖均稱證人甲○○曾表示事後會補正清除許可證，然被告戊○○、丙○○事後實際上均未向甲○○追索清除許可證資料，是被告戊○○、丙○○於案發時是否曾向證人甲○○索取合法之清除許可證，實非無疑。另訊據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當天你在安南的現場至少遇到兩人，一人是丙○○，一人是對方的老闆，兩人有沒有人問你有沒有廢棄物清理的牌？）答：我忘記有沒有人問。」、「（問：當天有沒有人跟你要牌照的證明？）答：好像沒有，我忘記了。」、「（問：你印象中，當天有沒有人請你事後再補有牌的文件？）答：這件事情之前我去過很多地方，都有問我，我也忘記本件是否有問我。」、「我忘記我有沒有講，但我有做很多件了，我都是跟對方說我事後再補證明文件，所以以此推斷我本件也有講。」、「（問：你說你有幾件都是先跟人家講有合法的證照，事後再補，這種情形你通常跟人家如何講？）答：通常都是幫我居中介紹的介紹人會自己去跟人家講，不會由我自己講。」（參見本院卷第368頁至第370頁）。是依證人甲○○所述，其已不記得當日是否曾跟被告戊○○、丙○○提及其有合法證照，並可事後補正等語。依此，被告戊○○、丙○○前揭所辯，是否屬實，當非無疑。況證人甲○○表示，如有類似表示，其亦係委請居中介紹者向業主陳述，不會由其自己陳述，此與被告戊○○、丙○○所述，甲○○於現場時曾自稱領有合法清除許可證，並表示可事後補正云云，亦有不同，從而，被告戊○○、丙○○前開所辯，難認屬實。
　　　　③被告戊○○於110年12月8日在警詢中，就本案之廢棄物處理過程供稱：「最後請丙○○來處理，他說他有朋友是合法環保公司可以處理，可以開立聯單、磅單」、「（問：你委託丙○○清運之廢棄物品項為何？丙○○有無公司行號？公司地址為何？有無工廠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証？是否有開立聯單或磅單給你？來清除的公司是否領有環保主管機關所核准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級別）？）答：委託丙○○清運之廢棄物都是從『阿瘦公司』清運出來的木材、石膏板、磚塊、公司資料等，還有包括要移車場的一些生活垃圾。我不清楚丙○○有無公司行號。我聽丙○○說是從彰化請來的車輛，我有看到環保公司，但沒有記公司名稱及清運車號。有說要開立聯單或磅單，但都沒有給我。要問丙○○才知道。」（參見警一卷第180頁至第181頁）。另參以被告戊○○於110年11月初經環保局通知前揭廢棄物遭非法棄置後，於110年11月6日，以其委請丙○○清運木材及生活垃圾，然遭丙○○棄置於山區，故認丙○○詐欺及背信為由，至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果毅派出所報案一節，亦有該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參見警一卷第221頁），是被告戊○○於110年11月7日向派出所報案及其於110年12月8日初次警詢時，均未提及實際清除廢棄物者為甲○○，且甲○○曾向其表示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甚而表示事後將補正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等明顯對其有利之事實。是被告戊○○於案發當日是否曾向證人甲○○索取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證人甲○○是否表示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並承諾事後補正云云，均難肯認。況被告戊○○於委請甲○○清除廢棄物後，已逾2月之警詢應訊時，仍不知實際清運廢棄物之甲○○之真實姓名、所開立之公司行號。如被告戊○○就實際清除廢棄物者是否取得合法許可證一節極其重視，甚而交付清除廢棄物時，曾要求證人甲○○補正合法許可證，衡情當無於委請甲○○清除廢棄物後，已逾2月之久，仍不知甲○○開立之公司名稱之理。被告戊○○前揭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殊難採信。
　　　　④訊據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稱：本案係委請鴻陞公司清除廢棄物，鴻陞公司有拿出臺南市政府的清除牌照（參見警一卷第550頁）；而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其實際上並無清除廢棄物許可證，故其亦曾遇到在現場因提不出合法清除許可證，對方不同意讓其清運廢棄物（參見本院卷第370頁）。足見委請他人清運廢棄物時，應先檢視、確認清運者確實取得合法之清除許可證，始可委請其清運，此乃清除廢棄物事業之常情，被告戊○○自己承攬清除廢棄物時，亦是如此。是被告戊○○於委請事前並不認識之證人甲○○處理本案廢棄物，且證人甲○○無法提出相關合法之清除許可證時，即可知悉證人甲○○未領有合法清除許可證，不可委請其清除廢棄物。然被告戊○○無視於此，仍將本案廢棄物交由甲○○清除，顯見其確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故意。被告戊○○辯稱其不知甲○○無合法清除許可證，並無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故意云云，與事實不符，當無可採。
　　　⑶綜此，被告戊○○雖領有之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然未依許可證所列方式處理其承攬之前揭廢棄物，反經由被告丙○○之介紹，將前揭廢棄物交與並未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之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被告丙○○明知另案被告甲○○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卻介紹給被告戊○○，為被告戊○○非法清除廢棄物等情，均事證明確，堪以認定。從而，被告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被告丙○○幫助被告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犯行，均堪認定。
　　　⑷被告鴻陞公司於本院審理時，雖否認涉有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然其負責人即被告戊○○確有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一節，已如前述。被告鴻陞公司所辯自無可採。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因其實際負責人即另案被告甲○○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被告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鴻陞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戊○○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幫助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庚○○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丙○○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惟被告丙○○所為係介紹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甲○○予同案被告戊○○認識，並由被告戊○○將前揭廢棄物交予甲○○非法清除，是被告丙○○係本於幫助同案被告戊○○未依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所示而為非法清除行為之故意，且其所為係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故被告丙○○所為係屬幫助未依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理廢棄物行為。從而，公訴意旨前開所認容有未洽，併此敘明。另被告庚○○就前揭犯行與另案被告甲○○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俱為共同正犯。被告丙○○為幫助犯，參與程度較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
　　　⑴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4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供參考。查另案被告甲○○於本案中，係將犯罪事實一、（一）1.至4.所示來源之廢棄物統一集中至其承租之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再於犯罪事實一、（二）1.至6.所示時間，分別傾倒於犯罪事實一、（二）1.至6.所示土地上等情，已如前述。而觀另案被告甲○○為前揭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時，且將之非法傾倒之時間，係自110年9月底起，至111年1月26日，此期間每月均有非法傾倒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且均係自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運出，顯見其係本於一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故意，反覆為之，故應屬一罪。從而，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公司因其負責人即另案被告甲○○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時，亦應僅有一罪。又被告庚○○雖有2次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然其係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反覆為前開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故亦僅論以一罪。
　　　⑵另被告庚○○主張其罹患癌症，且需扶養未成年子女及母親，負擔甚重，聲請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並聲請予以緩刑之諭知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6157號著有判決可資參照。另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法第7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庚○○先後兩次與另案被告甲○○共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影響環境情節非輕，且犯後亦未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權衡其犯案情形、行為原因及所造成之影響，尚難認其就本件犯行之情節，有何情輕法重之情事，且亦難認其並無再犯之虞。從而，被告庚○○前揭主張尚無可採，併此敘明。
　　　⑶爰審酌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甲○○於本案中所為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破壞環境之程度非輕、被告戊○○委請未領有合法清除廢棄物之甲○○清除廢棄物，影響環境之程度、被告丙○○介紹未領有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之甲○○予被告戊○○認識，進而使被告戊○○得以非法清除廢棄物；被告鴻陞公司之負責人戊○○非法清除廢棄物，影響環境之程度、被告庚○○係受另案被告甲○○雇用而為本案犯行，並斟酌本案被告等人之犯罪動機、手段；復考量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庚○○於審理時坦承犯行；被告戊○○、丙○○、鴻陞公司否認犯行之態度；兼衡被告戊○○、丙○○、庚○○之品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均詳卷）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一）被告戊○○因承攬前揭廢棄物清除而獲得證人鄭永宏交付之65,000元報酬，而被告戊○○因未依廢棄物許可證所示依法清除廢棄物，故因而減省合法清除所應支出之費用，故被告戊○○所收受之65,000元應為被告戊○○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戊○○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戊○○雖尚有另外支付9萬元予另案被告甲○○，委請其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然犯罪所得之沒收係採取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2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被告戊○○此部分支出自無庸扣除，併此敘明。
（二）訊據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案發當日在現場其另交付給被告丙○○1萬元以資感謝其介紹工作（參見警二卷第27頁、警一卷第119頁、本院卷第369頁）。依此，被告丙○○收受之1萬元應屬其幫助被告戊○○未依廢棄物許可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丙○○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被告庚○○受另案被告甲○○指示兩度載運廢棄物，各獲得3,000元報酬一節，業據被告庚○○於警詢中自承在卷（參見警一卷第322頁），是被告庚○○共計獲得6,000元報酬，此部分為被告庚○○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庚○○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貳、不另無罪判決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庚○○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基於犯意聯絡而為下列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
　　㈠被告庚○○於110年10月8日3、4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所駕駛之車上裝滿混雜上開犯罪事實一、（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不知情之陳政維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果毅後場址），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傾倒棄置在該土地之邊坡下，被告庚○○從中獲取另案被告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㈡被告庚○○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太康場址），即高鐵橋下變電所旁，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庚○○從中獲取另案被告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因認被告庚○○就此二部分，亦均涉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庚○○涉有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無非以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惟訊據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否認涉有此部分罪嫌，辯稱：其並未於前揭2時地前往該處駕駛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前往案發地點非法傾倒廢棄物云云。經查：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雖證稱：於110年下半年，其將廢棄物傾倒於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時，均係綽號「鯨魚」（訊問筆錄誤為「金魚」）之被告庚○○駕駛其使用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前引導等語（參見他卷第389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被告庚○○確有駕車引導其至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等語。惟另案被告甲○○所述被告庚○○於此二次之非法犯行之行為型態為被告庚○○駕駛甲○○之自用小客車在前引導，其駕駛曳引車載運廢棄物於後，此與被告庚○○於本案中所為駕駛曳引車載運廢棄物之行為型態明顯有所不同。復以證人即110年10月8日亦曾與證人甲○○同往柳營果毅後場址之陳政維於警詢中證稱：其不知案發當日駕駛BDF-9216號自小客車之人為何人，其不知當日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之人是否為綽號「鯨魚」（訊問筆錄誤為「金魚」）之被告庚○○等語（參見警一卷第633頁至第634頁）；而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參與另案被告甲○○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某日，至柳營太康場址該次非法傾倒廢棄物之犯行，則除另案被告甲○○外，並無其他共犯。依此，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參與另案被告甲○○所為此二次非法傾倒廢棄物之犯行，除另案被告甲○○外單一證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庚○○確有參與其中，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另案被告甲○○前揭證述與事實相符，是尚難僅以另案被告甲○○之單一證述，即認被告庚○○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此二部分之犯行。惟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此二部分犯行，如成立犯罪，與前揭起訴並論科刑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丙○○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經另案被告甲○○指示，先由另案被告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犯罪事實一、（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另案被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區○○○段000地號土地（即官田葫蘆埤旁場址），並由被告丙○○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另案被告甲○○將上開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被告丙○○則操作挖土機挖土並覆土其上加以掩埋，藉此獲得5,000元之報酬，因認被告丙○○就此部分涉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以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惟訊據被告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涉有此部分罪嫌，辯稱：其並未前往該處駕駛挖土機挖坑及覆土云云。經查：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雖證稱：「（問：臺南市官田區葫蘆埤旁的一塊私人土地傾倒廢棄物的的時間、共犯、車輛、車次、方式、代價及廢棄物來源？）答：110年下半年某日，共犯有我與鄭育能、丙○○，我駕駛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傾倒，鄭育能駕駛拖板車載運挖土機進去；丙○○負責挖土機的上下車及現場挖土、掩埋，廢棄物的來源是宣瑩公司及混到阿瘦皮鞋載出來的東西，報酬是宣瑩公司給我4公斤12元;，我給鄭育能的報酬是一趟5000元、給丙○○報酬是一次5000元。」等語（參見他卷第39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亦結證稱：其於110年9月底至10月中至臺南市官田區葫蘆埤場址傾倒廢棄物時，曾委請被告丙○○於該處駕駛挖土機挖土（參見本院卷第371頁），依此，另案被告甲○○確有指認被告丙○○參與其所為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然另案被告甲○○曾至多處地點非法傾倒廢棄物，且各次共同參與犯行之共犯，亦有另案被告鄭育能、李慶榮及本案被告庚○○等人，是另案被告甲○○就本次非法傾倒廢棄物犯行之共同參與者之記憶是否正確無誤，當非無疑。復以，證人即亦參與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之另案被告鄭育能於偵查中證稱：「（問：甲○○稱該次操作挖土機的人是丙○○，你是否認識丙○○?）答：不認識。」、「問：（提示：犯罪嫌疑人指認表）編號六之人（按即被告丙○○）是否為該次操作挖土機之人？答：我無法確定，因為當時是晚上。」（參見他卷第398頁），是當日亦曾與此部分犯行之證人鄭育能亦未能確認被告丙○○確有參與此部分犯行。從而，尚難僅依另案被告甲○○之單一證述，即認被告丙○○確有參與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本於罪證有疑，利歸於被告之原則，應認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之罪證尚有不足，自應就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此部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黃彥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卓穎毓
　　　　　　　　　　　　　　　　　　　法　官　林欣玲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盧昱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宏曄


被      告  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被      告
兼代表人    劉其福


被    告    陳俊仁




            蘇俊銘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6558號），本院審理後判決如下：
　　主　文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
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
。
戊○○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
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
。
丙○○幫助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其餘被訴非法清理廢棄物部分無罪。
庚○○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
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戊○○犯罪所得新台幣陸萬伍仟元、被告丙○○犯罪所得新台
幣壹萬元、被告庚○○犯罪所得新台幣陸仟元均沒收之，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甲○○（另案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判決確定）為富
    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設臺南市○○區○○街00號1樓，登記負
    責人為甲○○胞弟丁○○，下稱富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甲○○
    自民國110年7月起，先後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
    車1台、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1台、附掛曳引車之
    車牌號碼000-0000號、HAB-0100號自用半拖車各1台、無車
    牌之拖板車1台及挖土機1台，並自110年9月底起，向不知情
    之張王秀芬承租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土地上
    有無門牌號碼之鐵皮屋1間），作為其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
    除、處理、堆置、貯存之集散地及上開車輛、挖土機等機具
    之停放處 (下稱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然甲○○明知
    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
    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
    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
    受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詎基竟與李慶榮、鄭育
    能（均另案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判決）、庚○○等人，
    共同基於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犯意，未依廢棄物清
    理法第41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亦未經
    主管機關許可，為下列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
(一)甲○○提供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堆置、貯存廢棄物及其
    來源：
　1.來自「宣瑩環保有限公司」：
　　甲○○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張姓老闆介紹，與從事汽車拆
    解回收業務之宣瑩環保有限公司（下稱宣瑩公司）之負責人
    陳慶鴻（另為不起訴處分）聯絡洽談，達成以每公斤新臺幣
    （下同）13元之代價，委託甲○○清除宣瑩公司汽車拆解回收
    所產生之廢汽車座椅（含泡棉）、廢車輛燈殼、廢塑膠混合
    物、廢玻璃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合意，甲○○遂自110年10月1
    1日、110年12月6日、110年12月12日、111年1月3日、111年
    1月12日、111年1月17日、111年1月26日等日，與李慶榮、
    庚○○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
    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宣瑩公司位在彰化縣
    ○○鄉○○村○○路00號所在地，清運上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
    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貯存或至棄置場址任意棄置
    ，陳慶鴻並在上開清運日之隔天，以匯款之方式，分別匯款
    107,310元、332,242元、113,978元、412,777元、275,048
    元、239,963元至富丞公司第一銀行新營分行 (帳號0000000
    0000號）帳戶內，另111年1月26日該日則由陳慶鴻當場交付
    現金14萬多元予甲○○。
　2.來自「鴻陞環保有限公司」：
　　甲○○經由丙○○介紹，與經營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領有臺
    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下稱鴻陞公司）之戊○○（所涉
    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部分，詳如後二所
    載）聯絡洽談，達成以9萬元之代價，委託甲○○清運戊○○位
    在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旁土地上因承攬阿瘦
    皮鞋歸仁店裝潢拆除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
    收據及原場址之一般垃圾等廢棄物一批。甲○○遂於110年9月
    28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用半拖車，經由丙○○之引導，至上開場址，由戊
    ○○駕駛挖土機協助將上開廢棄物搬運至甲○○所駕駛之曳引車
    附掛之拖車上，甲○○再將之清運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
    所暫置，並從中獲取9萬元之報酬，丙○○則獲得甲○○所交付
    之1萬元介紹費用。
　3.不明鐵牛車載運前來：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駕駛加欄杆之鐵牛車，多次載運
    「女性內衣裁邊之下腳料」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
    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由甲○○以每公斤3元之代價，加以收購
    並堆置貯存。
　4.不明三輪車載運前來：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騎乘三輪車，多次載運「廢紙、
    廢鐵、女性內衣裁邊下腳料」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
    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由甲○○以每公斤10元之代價，加以收
    購並堆置貯存。
　5.待上開4處來源之廢棄物堆置累積到一定程度，甲○○伺機以
    曳引車運出傾倒 (清除處理過程詳犯罪事實一、(二)所載）
    。
(二)廢棄物之清除及棄置處理：
　1.柳營果毅後場址：
　　110年10月8日3、4時許，由不詳司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小客車，引導甲○○所駕駛之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
    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不知情之陳政維所駕駛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小客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
    （即柳營果毅後場址），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傾倒棄置在該土
    地之邊坡下，不詳司機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
    費用。
　2.官田葫蘆埤旁場址：
　　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由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
    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
    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
    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區○○○段000地
    號土地（即官田葫蘆埤旁場址），由不詳司機駕駛挖土機在
    現地挖坑，再由甲○○將上開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
    不詳司機再操作挖土機覆土其上加以掩埋。鄭育能、不詳司
    機分別獲得報酬5,000元。
　3.柳營太康場址：
　　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不詳司機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
    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
    地（即柳營太康場址），即高鐵橋下變電所旁，將拖車上之
    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不詳司機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5,00
    0元介紹費用。
　4.嘉義鹿草場址：
　　於110年10月6日晚間某時許迄翌（7）日凌晨某時許，甲○○
    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庚○○駕駛車上裝滿
    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
    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嘉義縣鹿草鄉
    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提防邊之土地（即嘉義鹿草場
    址），由甲○○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庚○○從中獲
    取甲○○所交付之3,000元費用。
　5.官田番子田台糖場址：
　　110年11月23日0時30分起至同日6時許，由甲○○、鄭育能分
    別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
    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
    用半拖車；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丙○○徒弟則駕駛無車牌之
    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段000地號之台糖公司
    所有土地上 （即官田番子田台糖場址），由丙○○徒弟駕駛
    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甲○○、鄭育能將上開2台拖車上之
    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丙○○徒弟再操作挖土機覆土其上加以
    掩埋，鄭育能及丙○○徒弟因而獲得甲○○所交付之報酬各5,00
    0元。
　6.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
　　自110年12月底起至111年1月26日止，利用23、24時人煙稀
    少之時段，甲○○、李慶榮分別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
    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
    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自
    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鄭育能則駕
    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段0000地
    號土地（即新營區五興里鐵線橋堤防內急水溪畔之河川地，
    下稱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加以棄置，過程中由李慶榮
    駕駛挖土機整地挖坑，再由甲○○、鄭育能將上開2台拖車上
    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復由李慶榮駕駛挖土機以現場挖起
    之土壤加以覆蓋掩埋整平，以此非法方式非法清除、處理一
    般事業廢棄物，李慶榮、鄭育能並從中獲取每趟3,000元之
    報酬。嗣於111年1月26日23時許，甲○○、李慶榮、鄭育能再
    次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白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
    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拖板車載運挖土機，在新營鐵線橋急水
    溪畔場址，將拖車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及覆土
    整地，於111年1月27日1時30分許棄置及整地完欲離開之際
    ，為巡邏員警發現可疑上前盤查，李慶榮、鄭育能見狀即趁
    隙以徒步之方式逃逸，甲○○則因上開生財之交通工具均留在
    現場，不及逃逸，而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車牌號碼000-00
    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1台、車牌號
    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1台
    、前開2台曳引車之鑰匙2支、無車牌之拖板車1台及鑰匙1組
    、挖土機（型號200）1台及鑰匙1支、車載錄像機（含記憶
    卡）2台、車用無線電機台3台、手持無線電1台、駕駛員卡1
    張、IPhone手機1台等物，總計自110年12月底迄111年1月27
    日止，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共計遭甲○○、李慶榮、鄭育
    能等3人棄置掩埋一般事業廢棄物6次，每次為上開2台拖車
    之載運量，共計12車次，棄置面積約達1549.24平方公尺，
    犯罪所得方面，甲○○獲有24萬元、李慶榮、鄭育能則分別獲
    得每次5,000元，共計30,000元之報酬。
二、戊○○為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19
    樓之1，下稱鴻陞公司）之負責人，鴻陞公司領有臺南市政
    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屬乙級之清除機構，許可從事一般廢
    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務，清除方式為載運廢棄物
    至焚化爐，清除廢棄物許可量為每月2012公噸。其於110年9
    月28日受不知情之鄭永宏委託，以65,000元之代價，清除鄭
    永宏承攬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
    潢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等一般事業廢
    棄物。然戊○○因其清除廢棄物之額度已幾近用罄，且其載運
    廢棄物車輛之停放地點土地業經徵收，無法續行清除廢棄物
    ，遂委請丙○○介紹其他清除廢棄物廠商代為處理前揭廢棄物
    。嗣丙○○明知甲○○未領有合法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不具備
    合法處理廢棄物之資格，竟基於幫助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
    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故意，於同日17時許，引領駕駛車
    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半拖車之甲○○至戊○○承租用以停放車輛之臺南市○○區○○路0
    段0巷000號停車場處，並將甲○○介紹與戊○○認識。戊○○明知
    甲○○未領有清除廢棄物之許可證，但因欲儘速清除前揭廢棄
    物，遂基於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故意
    ，於同日17時許，以9萬元之對價，在前揭停車場處，將其
    承攬之前揭廢棄物交予甲○○處理，甲○○旋將其中1萬元給予
    丙○○做為報酬。戊○○並駕駛挖土機協助將上開廢棄物搬運至
    甲○○所駕駛之曳引車附掛之拖車上，甲○○再將之清運至富丞
    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嗣經甲○○將前揭廢棄物與其他
    廢棄物混合後，非法棄置於前述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
    場址及嘉義鹿草場址。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臺灣臺南
    地方檢察署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乙
    ○察分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判斷：
　　本案認定有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檢察官、被告均未曾就證
    據能力表示異議，而各該證據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經核亦無
    不具證據能力之情事，故均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合先敘明。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部分（即犯罪事實一部分）：
　　　上揭犯罪，業據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
      坦承不諱，且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甲○○
      於執行業務時，確曾為犯罪事實欄所載非法清除廢棄物犯
      行等情，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刑事判決判處應
      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並經本院調閱前揭案件卷證屬
      實，是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
      堪採信。
（二）被告庚○○：
　　　被告庚○○於犯罪事實一、（一）、1.及犯罪事實一（二）
      、4所載時間，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
      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庚○○受另案被告甲○○指示駕車載運前
      揭廢棄物至犯罪事實一、（一）、1.及犯罪事實一（二）
      、4所載地點，並由另案被告甲○○非法傾倒，共同為非法
      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犯行，業據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坦
      承在案，核與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證述相符，並有臺南
      市麻豆區大寮潭路旁廢棄物分類轉運現場相片、嘉義縣鹿
      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處棄置地點相片
      、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棄置廢棄物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嘉義縣鹿草鄉後堀
      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鹿草後堀三
      角仔堤防旁之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嘉義縣環境保
      護局稽查照片各件在卷可考，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之自
      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被告庚○○共同非法清除、處理
      廢棄物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被告戊○○、丙○○部分（即犯罪事實二）：
　　1.訊據被告戊○○、丙○○固均坦承經由被告丙○○之介紹，被告
      戊○○於上揭時地將其承攬清除之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
      潢工程所生之廢棄物交予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等情，
      惟均矢口否認涉有非法處理廢棄物犯行，被告戊○○、丙○○
      均辯稱：甲○○自稱領有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執照，方
      會將廢棄物交予甲○○處理，渠等不知甲○○並未領有合法之
      清除、處理廢棄物執照，並無非法處理廢棄物之犯意云云
      。
　　2.經查：
　　　⑴被告戊○○為鴻陞公司之負責人，且鴻陞公司係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而以清除廢棄物為其業務等情，業經被告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在卷（參見警一卷第178頁、偵一卷第98頁、本院卷第95頁至第96頁），並有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各件在卷（參見警一卷第223頁至第224頁、第225頁至第229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又被告戊○○經營之鴻陞公司於110年9月28日受不知情之鄭永宏委託，以65,000元之代價，清除鄭永宏承攬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一節，業據被告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參見他卷第412頁至第413頁、本院卷第96頁），並經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參見警一卷第547頁至第554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又被告戊○○於110年9月28日至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清除廢棄物後，將之載至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處，並經被告丙○○之介紹，於同日17時許，將前揭廢棄物交由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一節，亦據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明確（參見本院卷第96頁、第283頁），核與另案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相符（參見本院卷第365頁），被告戊○○、丙○○此部分供述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又另案被告甲○○並未領有合法之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且於前揭地點向被告戊○○承載前揭廢棄物後，先將之載回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貯存，並將之與其他廢棄物混合後，非法棄置於前述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及嘉義鹿草場址等情，業據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陳述屬實（參見偵一卷第100頁至第101頁），並經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述屬實（參見警一卷第547頁至第554頁），且有110年10月27日臺南市○○○○○○段0000000地號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1年2月24日另案被告甲○○帶同警方至其棄置廢棄物場址(臺南市柳營區果毅後、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急水溪畔）)之指認照片、111年2月10日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1年2月24日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0年10月8日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害案件稽查工作紀錄、110年10月8日拍攝之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現場照片、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地籍圖110年11月15日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棄置廢棄物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0年11月15日拍攝之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111年02月10日拍攝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8張、110年10月13、14日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之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照片在卷可稽（警一卷第709頁至第716頁、第57頁至第62頁、警一卷第745頁至第753頁、第755頁至第763頁、第775頁至第776頁、第777頁、第778頁、第717頁至第725頁、警二卷第31頁至第33頁、第35頁至第38頁、第237頁至第238頁、第241頁至第242頁、第239頁、第243頁），從而，被告戊○○經被告丙○○介紹後，於前揭時地委請未領有合法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之甲○○清除其向證人鄭永宏所承攬清除之廢棄物，而甲○○則將之非法傾倒於前揭土地上等事實，應堪認定。
　　　⑵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雖辯稱：交付廢棄物予甲○
        ○時，甲○○表示領有合法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並表示
        將日後補送，其等均以為甲○○領有合法清除、處理證照
        云云，惟查：
　　　　①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結證稱：「（問：丙○○在何時
          因何故知道你有在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答：我跟
          他認識後，隔幾個月，我想申請許可文件時，我當時
          有跟丙○○說我有以我的車輛在偷倒垃圾。」、「（問
          ：照你所述，你不就明白的跟丙○○講你是在做非法的
          ？）答：是。」、「丙○○介紹我去接戊○○這個案子時
          ，我有跟丙○○說我已經在申請中了。」、「（問：照
          你所述，丙○○明明知道你只是在申請中，根本還不能
          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就把你介紹給戊○○了？）答：
          是。」（參見偵一卷第103頁至第104頁）；復於本院
          審理時結證稱：「我有跟丙○○說我有牌在申請，會計
          師跟我說牌快下來了，最近就會下來。」、「（問：
          所以你沒有跟丙○○說過你現在就是有牌的？）答：對
          ，我是說我有申請牌照，已經三個月了，牌照就要下
          來了。」（參見本院卷第373頁）。而被告丙○○於本
          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亦證稱：「（問：你問甲○○時
          ，有沒有問他有沒有廢棄物清理的資格？）答：有。
          」、「（問：甲○○如何回答？）答：在朋友聚會認識
          時，我就問甲○○有沒有合法經營的執照，甲○○好像是
          跟我說有，還是在申請中，我忘記了。」、「（問：
          剛剛甲○○是說跟你講牌照申請中，還在等牌照下來，
          是否如此？）答：應該是在聚會時這樣講的。」（參
          見本院卷第377頁），足見證人甲○○前開證述與事實
          相符，應可採信。依此，證人甲○○係告知被告丙○○其
          已經申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但仍在申請中，是被告
          丙○○當可知悉甲○○尚未取得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②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雖均辯稱：甲○○當日曾
          表示其有合法清除廢棄物許可證，將會在日後補提供
          合法之清除許可證等文件資料云云。惟被告丙○○於本
          院審理時供稱：「當天清運完後，戊○○在車廠就已經
          向甲○○詢問過一次了（按指合法清除許可證），前面
          講怎樣我沒有聽到，但甲○○說後面會補相關文件資料
          。」、「（問：你後來有追這個資料嗎？）答：沒有
          。」、「（問：戊○○有要你去追這個資料嗎？）答：
          清運完不知道過多久，戊○○有打給我說甲○○到底有沒
          有合法清運的牌照，我說有，如果沒有，清運的車子
          上不可能會噴公司的行號在上面。」（參見本院卷第
          379頁）。依此，被告戊○○、丙○○雖均稱證人甲○○曾
          表示事後會補正清除許可證，然被告戊○○、丙○○事後
          實際上均未向甲○○追索清除許可證資料，是被告戊○○
          、丙○○於案發時是否曾向證人甲○○索取合法之清除許
          可證，實非無疑。另訊據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問：當天你在安南的現場至少遇到兩人，一人
          是丙○○，一人是對方的老闆，兩人有沒有人問你有沒
          有廢棄物清理的牌？）答：我忘記有沒有人問。」、
          「（問：當天有沒有人跟你要牌照的證明？）答：好
          像沒有，我忘記了。」、「（問：你印象中，當天有
          沒有人請你事後再補有牌的文件？）答：這件事情之
          前我去過很多地方，都有問我，我也忘記本件是否有
          問我。」、「我忘記我有沒有講，但我有做很多件了
          ，我都是跟對方說我事後再補證明文件，所以以此推
          斷我本件也有講。」、「（問：你說你有幾件都是先
          跟人家講有合法的證照，事後再補，這種情形你通常
          跟人家如何講？）答：通常都是幫我居中介紹的介紹
          人會自己去跟人家講，不會由我自己講。」（參見本
          院卷第368頁至第370頁）。是依證人甲○○所述，其已
          不記得當日是否曾跟被告戊○○、丙○○提及其有合法證
          照，並可事後補正等語。依此，被告戊○○、丙○○前揭
          所辯，是否屬實，當非無疑。況證人甲○○表示，如有
          類似表示，其亦係委請居中介紹者向業主陳述，不會
          由其自己陳述，此與被告戊○○、丙○○所述，甲○○於現
          場時曾自稱領有合法清除許可證，並表示可事後補正
          云云，亦有不同，從而，被告戊○○、丙○○前開所辯，
          難認屬實。
　　　　③被告戊○○於110年12月8日在警詢中，就本案之廢棄物
          處理過程供稱：「最後請丙○○來處理，他說他有朋友
          是合法環保公司可以處理，可以開立聯單、磅單」、
          「（問：你委託丙○○清運之廢棄物品項為何？丙○○有
          無公司行號？公司地址為何？有無工廠登記或營利事
          業登記証？是否有開立聯單或磅單給你？來清除的公
          司是否領有環保主管機關所核准之廢棄物清除、處理
          許可文件（級別）？）答：委託丙○○清運之廢棄物都
          是從『阿瘦公司』清運出來的木材、石膏板、磚塊、公
          司資料等，還有包括要移車場的一些生活垃圾。我不
          清楚丙○○有無公司行號。我聽丙○○說是從彰化請來的
          車輛，我有看到環保公司，但沒有記公司名稱及清運
          車號。有說要開立聯單或磅單，但都沒有給我。要問
          丙○○才知道。」（參見警一卷第180頁至第181頁）。
          另參以被告戊○○於110年11月初經環保局通知前揭廢
          棄物遭非法棄置後，於110年11月6日，以其委請丙○○
          清運木材及生活垃圾，然遭丙○○棄置於山區，故認丙
          ○○詐欺及背信為由，至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果
          毅派出所報案一節，亦有該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
          明單（參見警一卷第221頁），是被告戊○○於110年11
          月7日向派出所報案及其於110年12月8日初次警詢時
          ，均未提及實際清除廢棄物者為甲○○，且甲○○曾向其
          表示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甚而表示事
          後將補正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等明顯對其有利之事實。
          是被告戊○○於案發當日是否曾向證人甲○○索取廢棄物
          清除許可證，證人甲○○是否表示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
          許可證，並承諾事後補正云云，均難肯認。況被告戊
          ○○於委請甲○○清除廢棄物後，已逾2月之警詢應訊時
          ，仍不知實際清運廢棄物之甲○○之真實姓名、所開立
          之公司行號。如被告戊○○就實際清除廢棄物者是否取
          得合法許可證一節極其重視，甚而交付清除廢棄物時
          ，曾要求證人甲○○補正合法許可證，衡情當無於委請
          甲○○清除廢棄物後，已逾2月之久，仍不知甲○○開立
          之公司名稱之理。被告戊○○前揭所辯，顯係臨訟卸責
          之詞，殊難採信。
　　　　④訊據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稱：本案係委請鴻陞公司
          清除廢棄物，鴻陞公司有拿出臺南市政府的清除牌照
          （參見警一卷第550頁）；而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
          亦證稱：其實際上並無清除廢棄物許可證，故其亦曾
          遇到在現場因提不出合法清除許可證，對方不同意讓
          其清運廢棄物（參見本院卷第370頁）。足見委請他
          人清運廢棄物時，應先檢視、確認清運者確實取得合
          法之清除許可證，始可委請其清運，此乃清除廢棄物
          事業之常情，被告戊○○自己承攬清除廢棄物時，亦是
          如此。是被告戊○○於委請事前並不認識之證人甲○○處
          理本案廢棄物，且證人甲○○無法提出相關合法之清除
          許可證時，即可知悉證人甲○○未領有合法清除許可證
          ，不可委請其清除廢棄物。然被告戊○○無視於此，仍
          將本案廢棄物交由甲○○清除，顯見其確有非法清除廢
          棄物之故意。被告戊○○辯稱其不知甲○○無合法清除許
          可證，並無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故意云云，與事實不符
          ，當無可採。
　　　⑶綜此，被告戊○○雖領有之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然未
        依許可證所列方式處理其承攬之前揭廢棄物，反經由被
        告丙○○之介紹，將前揭廢棄物交與並未領有合法廢棄物
        清除、處理許可證之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被告丙
        ○○明知另案被告甲○○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卻介紹
        給被告戊○○，為被告戊○○非法清除廢棄物等情，均事證
        明確，堪以認定。從而，被告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
        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被告丙○○幫助被告戊○○未依廢棄
        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犯行，均堪認定。
　　　⑷被告鴻陞公司於本院審理時，雖否認涉有非法清理廢棄
        物犯行，然其負責人即被告戊○○確有未依廢棄物清除許
        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一節，已
        如前述。被告鴻陞公司所辯自無可採。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因其實際負責人即另案被
       告甲○○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
       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
       ；被告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
       後段之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
       清除廢棄物罪；被告鴻陞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戊○○執
       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物清理法
       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被告丙○
       ○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
       條第四款後段之幫助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
       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庚○○所為係犯廢棄物
       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公
       訴意旨雖認被告丙○○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
       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惟被告丙○○所為係
       介紹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甲○○予同案被告戊○○認
       識，並由被告戊○○將前揭廢棄物交予甲○○非法清除，是
       被告丙○○係本於幫助同案被告戊○○未依領有廢棄物清除
       許可證所示而為非法清除行為之故意，且其所為係構成
       要件以外之行為，故被告丙○○所為係屬幫助未依領有廢
       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理廢棄物行
       為。從而，公訴意旨前開所認容有未洽，併此敘明。另
       被告庚○○就前揭犯行與另案被告甲○○間，具有犯意聯絡
       及行為分擔，俱為共同正犯。被告丙○○為幫助犯，參與
       程度較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
　　　⑴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
        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
        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
        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理
        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
        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
        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第41條第
        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
        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
        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4年度第9
        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供參考。查另案被告甲○○於本案中
        ，係將犯罪事實一、（一）1.至4.所示來源之廢棄物統
        一集中至其承租之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再於犯
        罪事實一、（二）1.至6.所示時間，分別傾倒於犯罪事
        實一、（二）1.至6.所示土地上等情，已如前述。而觀
        另案被告甲○○為前揭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時，且將之
        非法傾倒之時間，係自110年9月底起，至111年1月26日
        ，此期間每月均有非法傾倒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
        且均係自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運出，顯見其係本
        於一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故意，反覆為之，故應屬一罪。
        從而，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公司因其負責人即另
        案被告甲○○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
        罰金時，亦應僅有一罪。又被告庚○○雖有2次非法清除
        、處理廢棄物犯行，然其係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反覆為
        前開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故亦僅論以一罪。
　　　⑵另被告庚○○主張其罹患癌症，且需扶養未成年子女及母
        親，負擔甚重，聲請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並聲請予以緩刑之諭知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
        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
        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
        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
        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
        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
        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
        判斷，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6157號著有判決可資參照
        。另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
        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法
        第7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庚○○先後兩
        次與另案被告甲○○共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影響環境
        情節非輕，且犯後亦未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權衡
        其犯案情形、行為原因及所造成之影響，尚難認其就本
        件犯行之情節，有何情輕法重之情事，且亦難認其並無
        再犯之虞。從而，被告庚○○前揭主張尚無可採，併此敘
        明。
　　　⑶爰審酌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甲○○於
        本案中所為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破壞環境之
        程度非輕、被告戊○○委請未領有合法清除廢棄物之甲○○
        清除廢棄物，影響環境之程度、被告丙○○介紹未領有清
        除廢棄物許可證之甲○○予被告戊○○認識，進而使被告戊
        ○○得以非法清除廢棄物；被告鴻陞公司之負責人戊○○非
        法清除廢棄物，影響環境之程度、被告庚○○係受另案被
        告甲○○雇用而為本案犯行，並斟酌本案被告等人之犯罪
        動機、手段；復考量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庚○○
        於審理時坦承犯行；被告戊○○、丙○○、鴻陞公司否認犯
        行之態度；兼衡被告戊○○、丙○○、庚○○之品行、智識程
        度、家庭、經濟狀況（均詳卷）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
（一）被告戊○○因承攬前揭廢棄物清除而獲得證人鄭永宏交付之
      65,000元報酬，而被告戊○○因未依廢棄物許可證所示依法
      清除廢棄物，故因而減省合法清除所應支出之費用，故被
      告戊○○所收受之65,000元應為被告戊○○之犯罪所得，應予
      沒收。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戊○○無端坐享犯罪所得，
      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
      徵其價額。至被告戊○○雖尚有另外支付9萬元予另案被告
      甲○○，委請其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然犯罪所得之沒收
      係採取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
      152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被告戊○○此部分支出自無庸扣
      除，併此敘明。
（二）訊據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案
      發當日在現場其另交付給被告丙○○1萬元以資感謝其介紹
      工作（參見警二卷第27頁、警一卷第119頁、本院卷第369
      頁）。依此，被告丙○○收受之1萬元應屬其幫助被告戊○○
      未依廢棄物許可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
      。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丙○○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
      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
      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
      價額。
（三）被告庚○○受另案被告甲○○指示兩度載運廢棄物，各獲得3,
      000元報酬一節，業據被告庚○○於警詢中自承在卷（參見
      警一卷第322頁），是被告庚○○共計獲得6,000元報酬，此
      部分為被告庚○○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庚
      ○○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
      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
      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
      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貳、不另無罪判決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庚○○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基於犯意聯絡
    而為下列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
　　㈠被告庚○○於110年10月8日3、4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所駕駛之車上裝滿混雜
      上開犯罪事實一、（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
      及不知情之陳政維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
      ，至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果毅後場
      址），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傾倒棄置在該土地之邊坡下，被
      告庚○○從中獲取另案被告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
　　㈡被告庚○○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駕駛車牌號
      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駕駛車上裝滿
      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
      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臺南市○○
      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太康場址），即高鐵橋下
      變電所旁，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庚○○從中獲
      取另案被告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因認被告庚○○就此二部分，亦均涉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
    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認定，
    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
    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
    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
    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庚○○涉有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
    無非以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惟訊據被
    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否認涉有此部分罪嫌，辯稱：其並未於
    前揭2時地前往該處駕駛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前往案
    發地點非法傾倒廢棄物云云。經查：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
    雖證稱：於110年下半年，其將廢棄物傾倒於柳營果毅後場
    址、柳營太康場址時，均係綽號「鯨魚」（訊問筆錄誤為「
    金魚」）之被告庚○○駕駛其使用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在前引導等語（參見他卷第389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亦
    證稱：被告庚○○確有駕車引導其至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
    康場址等語。惟另案被告甲○○所述被告庚○○於此二次之非法
    犯行之行為型態為被告庚○○駕駛甲○○之自用小客車在前引導
    ，其駕駛曳引車載運廢棄物於後，此與被告庚○○於本案中所
    為駕駛曳引車載運廢棄物之行為型態明顯有所不同。復以證
    人即110年10月8日亦曾與證人甲○○同往柳營果毅後場址之陳
    政維於警詢中證稱：其不知案發當日駕駛BDF-9216號自小客
    車之人為何人，其不知當日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之人是否為
    綽號「鯨魚」（訊問筆錄誤為「金魚」）之被告庚○○等語（
    參見警一卷第633頁至第634頁）；而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
    參與另案被告甲○○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某日，
    至柳營太康場址該次非法傾倒廢棄物之犯行，則除另案被告
    甲○○外，並無其他共犯。依此，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參與
    另案被告甲○○所為此二次非法傾倒廢棄物之犯行，除另案被
    告甲○○外單一證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庚○○確有參
    與其中，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另案被告甲○○前揭證述與事
    實相符，是尚難僅以另案被告甲○○之單一證述，即認被告庚
    ○○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此二部分之犯行。惟公訴意旨所指被告
    庚○○此二部分犯行，如成立犯罪，與前揭起訴並論科刑部分
    ，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丙○○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
    ，經另案被告甲○○指示，先由另案被告甲○○駕駛車上裝滿混
    雜犯罪事實一、（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另案
    被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
    區○○○○○○○區○○○段000地號土地（即官田葫蘆埤旁場址），
    並由被告丙○○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另案被告甲○○將
    上開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被告丙○○則操作挖土機
    挖土並覆土其上加以掩埋，藉此獲得5,000元之報酬，因認
    被告丙○○就此部分涉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
    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以證人即另案被
    告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惟訊據被告丙○○於偵查及本院
    審理時均否認涉有此部分罪嫌，辯稱：其並未前往該處駕駛
    挖土機挖坑及覆土云云。經查：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雖證
    稱：「（問：臺南市官田區葫蘆埤旁的一塊私人土地傾倒廢
    棄物的的時間、共犯、車輛、車次、方式、代價及廢棄物來
    源？）答：110年下半年某日，共犯有我與鄭育能、丙○○，
    我駕駛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傾倒，鄭育能駕駛拖板車載運
    挖土機進去；丙○○負責挖土機的上下車及現場挖土、掩埋，
    廢棄物的來源是宣瑩公司及混到阿瘦皮鞋載出來的東西，報
    酬是宣瑩公司給我4公斤12元;，我給鄭育能的報酬是一趟50
    00元、給丙○○報酬是一次5000元。」等語（參見他卷第390
    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亦結證稱：其於110年9月底至10月中
    至臺南市官田區葫蘆埤場址傾倒廢棄物時，曾委請被告丙○○
    於該處駕駛挖土機挖土（參見本院卷第371頁），依此，另
    案被告甲○○確有指認被告丙○○參與其所為此部分非法清除、
    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然另案被告甲○○曾至多處地點非法傾倒
    廢棄物，且各次共同參與犯行之共犯，亦有另案被告鄭育能
    、李慶榮及本案被告庚○○等人，是另案被告甲○○就本次非法
    傾倒廢棄物犯行之共同參與者之記憶是否正確無誤，當非無
    疑。復以，證人即亦參與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
    之另案被告鄭育能於偵查中證稱：「（問：甲○○稱該次操作
    挖土機的人是丙○○，你是否認識丙○○?）答：不認識。」、
    「問：（提示：犯罪嫌疑人指認表）編號六之人（按即被告
    丙○○）是否為該次操作挖土機之人？答：我無法確定，因為
    當時是晚上。」（參見他卷第398頁），是當日亦曾與此部
    分犯行之證人鄭育能亦未能確認被告丙○○確有參與此部分犯
    行。從而，尚難僅依另案被告甲○○之單一證述，即認被告丙
    ○○確有參與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本於罪證有
    疑，利歸於被告之原則，應認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此部分
    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之罪證尚有不足，自應就公訴意
    旨所指被告丙○○此部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為無罪判
    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黃彥翔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卓穎毓
　　　　　　　　　　　　　　　　　　　法　官　林欣玲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盧昱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
    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
    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
    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
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宏曄


被      告  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被      告
兼代表人    劉其福


被    告    陳俊仁




            蘇俊銘


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558號），本院審理後判決如下：
　　主　文
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
戊○○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
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因其負責人執行業務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處理廢棄物罪，處罰金新臺幣拾伍萬元。
丙○○幫助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其餘被訴非法清理廢棄物部分無罪。
庚○○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戊○○犯罪所得新台幣陸萬伍仟元、被告丙○○犯罪所得新台幣壹萬元、被告庚○○犯罪所得新台幣陸仟元均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甲○○（另案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判決確定）為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設臺南市○○區○○街00號1樓，登記負責人為甲○○胞弟丁○○，下稱富丞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甲○○自民國110年7月起，先後購入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1台、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1台、附掛曳引車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HAB-0100號自用半拖車各1台、無車牌之拖板車1台及挖土機1台，並自110年9月底起，向不知情之張王秀芬承租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土地上有無門牌號碼之鐵皮屋1間），作為其非法從事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堆置、貯存之集散地及上開車輛、挖土機等機具之停放處 (下稱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然甲○○明知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之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從事清除、處理廢棄物之業務，詎基竟與李慶榮、鄭育能（均另案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判決）、庚○○等人，共同基於非法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犯意，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領有廢棄物處理許可證或核備文件，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為下列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
(一)甲○○提供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堆置、貯存廢棄物及其來源：
　1.來自「宣瑩環保有限公司」：
　　甲○○透過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張姓老闆介紹，與從事汽車拆解回收業務之宣瑩環保有限公司（下稱宣瑩公司）之負責人陳慶鴻（另為不起訴處分）聯絡洽談，達成以每公斤新臺幣（下同）13元之代價，委託甲○○清除宣瑩公司汽車拆解回收所產生之廢汽車座椅（含泡棉）、廢車輛燈殼、廢塑膠混合物、廢玻璃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合意，甲○○遂自110年10月11日、110年12月6日、110年12月12日、111年1月3日、111年1月12日、111年1月17日、111年1月26日等日，與李慶榮、庚○○分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宣瑩公司位在彰化縣○○鄉○○村○○路00號所在地，清運上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貯存或至棄置場址任意棄置，陳慶鴻並在上開清運日之隔天，以匯款之方式，分別匯款107,310元、332,242元、113,978元、412,777元、275,048元、239,963元至富丞公司第一銀行新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內，另111年1月26日該日則由陳慶鴻當場交付現金14萬多元予甲○○。
　2.來自「鴻陞環保有限公司」：
　　甲○○經由丙○○介紹，與經營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領有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下稱鴻陞公司）之戊○○（所涉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部分，詳如後二所載）聯絡洽談，達成以9萬元之代價，委託甲○○清運戊○○位在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旁土地上因承攬阿瘦皮鞋歸仁店裝潢拆除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及原場址之一般垃圾等廢棄物一批。甲○○遂於110年9月28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經由丙○○之引導，至上開場址，由戊○○駕駛挖土機協助將上開廢棄物搬運至甲○○所駕駛之曳引車附掛之拖車上，甲○○再將之清運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並從中獲取9萬元之報酬，丙○○則獲得甲○○所交付之1萬元介紹費用。
　3.不明鐵牛車載運前來：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駕駛加欄杆之鐵牛車，多次載運「女性內衣裁邊之下腳料」之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由甲○○以每公斤3元之代價，加以收購並堆置貯存。
　4.不明三輪車載運前來：
　　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騎乘三輪車，多次載運「廢紙、廢鐵、女性內衣裁邊下腳料」等一般事業廢棄物，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由甲○○以每公斤10元之代價，加以收購並堆置貯存。
　5.待上開4處來源之廢棄物堆置累積到一定程度，甲○○伺機以曳引車運出傾倒 (清除處理過程詳犯罪事實一、(二)所載）。
(二)廢棄物之清除及棄置處理：
　1.柳營果毅後場址：
　　110年10月8日3、4時許，由不詳司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甲○○所駕駛之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不知情之陳政維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果毅後場址），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傾倒棄置在該土地之邊坡下，不詳司機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2.官田葫蘆埤旁場址：
　　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由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區○○○段000地號土地（即官田葫蘆埤旁場址），由不詳司機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甲○○將上開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不詳司機再操作挖土機覆土其上加以掩埋。鄭育能、不詳司機分別獲得報酬5,000元。
　3.柳營太康場址：
　　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不詳司機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太康場址），即高鐵橋下變電所旁，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不詳司機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4.嘉義鹿草場址：
　　於110年10月6日晚間某時許迄翌（7）日凌晨某時許，甲○○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庚○○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提防邊之土地（即嘉義鹿草場址），由甲○○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庚○○從中獲取甲○○所交付之3,000元費用。
　5.官田番子田台糖場址：
　　110年11月23日0時30分起至同日6時許，由甲○○、鄭育能分別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丙○○徒弟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段000地號之台糖公司所有土地上 （即官田番子田台糖場址），由丙○○徒弟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甲○○、鄭育能將上開2台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丙○○徒弟再操作挖土機覆土其上加以掩埋，鄭育能及丙○○徒弟因而獲得甲○○所交付之報酬各5,000元。
　6.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
　　自110年12月底起至111年1月26日止，利用23、24時人煙稀少之時段，甲○○、李慶榮分別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新營區五興里鐵線橋堤防內急水溪畔之河川地，下稱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加以棄置，過程中由李慶榮駕駛挖土機整地挖坑，再由甲○○、鄭育能將上開2台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復由李慶榮駕駛挖土機以現場挖起之土壤加以覆蓋掩埋整平，以此非法方式非法清除、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李慶榮、鄭育能並從中獲取每趟3,000元之報酬。嗣於111年1月26日23時許，甲○○、李慶榮、鄭育能再次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自用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拖板車載運挖土機，在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將拖車上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及覆土整地，於111年1月27日1時30分許棄置及整地完欲離開之際，為巡邏員警發現可疑上前盤查，李慶榮、鄭育能見狀即趁隙以徒步之方式逃逸，甲○○則因上開生財之交通工具均留在現場，不及逃逸，而為警當場查獲，並扣得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1台、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拖車1台、前開2台曳引車之鑰匙2支、無車牌之拖板車1台及鑰匙1組、挖土機（型號200）1台及鑰匙1支、車載錄像機（含記憶卡）2台、車用無線電機台3台、手持無線電1台、駕駛員卡1張、IPhone手機1台等物，總計自110年12月底迄111年1月27日止，新營鐵線橋急水溪畔場址共計遭甲○○、李慶榮、鄭育能等3人棄置掩埋一般事業廢棄物6次，每次為上開2台拖車之載運量，共計12車次，棄置面積約達1549.24平方公尺，犯罪所得方面，甲○○獲有24萬元、李慶榮、鄭育能則分別獲得每次5,000元，共計30,000元之報酬。
二、戊○○為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址設臺南市○區○○路000號19樓之1，下稱鴻陞公司）之負責人，鴻陞公司領有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屬乙級之清除機構，許可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清除業務，清除方式為載運廢棄物至焚化爐，清除廢棄物許可量為每月2012公噸。其於110年9月28日受不知情之鄭永宏委託，以65,000元之代價，清除鄭永宏承攬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等一般事業廢棄物。然戊○○因其清除廢棄物之額度已幾近用罄，且其載運廢棄物車輛之停放地點土地業經徵收，無法續行清除廢棄物，遂委請丙○○介紹其他清除廢棄物廠商代為處理前揭廢棄物。嗣丙○○明知甲○○未領有合法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不具備合法處理廢棄物之資格，竟基於幫助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故意，於同日17時許，引領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之甲○○至戊○○承租用以停放車輛之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處，並將甲○○介紹與戊○○認識。戊○○明知甲○○未領有清除廢棄物之許可證，但因欲儘速清除前揭廢棄物，遂基於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故意，於同日17時許，以9萬元之對價，在前揭停車場處，將其承攬之前揭廢棄物交予甲○○處理，甲○○旋將其中1萬元給予丙○○做為報酬。戊○○並駕駛挖土機協助將上開廢棄物搬運至甲○○所駕駛之曳引車附掛之拖車上，甲○○再將之清運至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嗣經甲○○將前揭廢棄物與其他廢棄物混合後，非法棄置於前述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及嘉義鹿草場址。
三、案經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乙○察分署檢察長令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之判斷：
　　本案認定有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檢察官、被告均未曾就證據能力表示異議，而各該證據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經核亦無不具證據能力之情事，故均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合先敘明。
二、犯罪事實之認定：
（一）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部分（即犯罪事實一部分）：
　　　上揭犯罪，業據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甲○○於執行業務時，確曾為犯罪事實欄所載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等情，業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871號刑事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並經本院調閱前揭案件卷證屬實，是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
（二）被告庚○○：
　　　被告庚○○於犯罪事實一、（一）、1.及犯罪事實一（二）、4所載時間，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基於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被告庚○○受另案被告甲○○指示駕車載運前揭廢棄物至犯罪事實一、（一）、1.及犯罪事實一（二）、4所載地點，並由另案被告甲○○非法傾倒，共同為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犯行，業據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在案，核與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證述相符，並有臺南市麻豆區大寮潭路旁廢棄物分類轉運現場相片、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處棄置地點相片、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棄置廢棄物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之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照片各件在卷可考，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被告庚○○共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被告戊○○、丙○○部分（即犯罪事實二）：
　　1.訊據被告戊○○、丙○○固均坦承經由被告丙○○之介紹，被告戊○○於上揭時地將其承攬清除之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棄物交予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涉有非法處理廢棄物犯行，被告戊○○、丙○○均辯稱：甲○○自稱領有合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執照，方會將廢棄物交予甲○○處理，渠等不知甲○○並未領有合法之清除、處理廢棄物執照，並無非法處理廢棄物之犯意云云。
　　2.經查：
　　　⑴被告戊○○為鴻陞公司之負責人，且鴻陞公司係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而以清除廢棄物為其業務等情，業經被告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在卷（參見警一卷第178頁、偵一卷第98頁、本院卷第95頁至第96頁），並有鴻陞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臺南市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各件在卷（參見警一卷第223頁至第224頁、第225頁至第229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又被告戊○○經營之鴻陞公司於110年9月28日受不知情之鄭永宏委託，以65,000元之代價，清除鄭永宏承攬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之拆除裝潢工程所生之廢木材、阿瘦皮鞋出貨單、收據等一般事業廢棄物一節，業據被告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自承在卷（參見他卷第412頁至第413頁、本院卷第96頁），並經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參見警一卷第547頁至第554頁），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又被告戊○○於110年9月28日至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阿瘦皮鞋歸仁店清除廢棄物後，將之載至臺南市○○區○○路0段0巷000號停車場處，並經被告丙○○之介紹，於同日17時許，將前揭廢棄物交由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一節，亦據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明確（參見本院卷第96頁、第283頁），核與另案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證述相符（參見本院卷第365頁），被告戊○○、丙○○此部分供述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又另案被告甲○○並未領有合法之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且於前揭地點向被告戊○○承載前揭廢棄物後，先將之載回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暫置、貯存，並將之與其他廢棄物混合後，非法棄置於前述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及嘉義鹿草場址等情，業據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陳述屬實（參見偵一卷第100頁至第101頁），並經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述屬實（參見警一卷第547頁至第554頁），且有110年10月27日臺南市○○○○○○段0000000地號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1年2月24日另案被告甲○○帶同警方至其棄置廢棄物場址(臺南市柳營區果毅後、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急水溪畔）)之指認照片、111年2月10日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1年2月24日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0年10月8日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害案件稽查工作紀錄、110年10月8日拍攝之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現場照片、臺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地號之地籍圖110年11月15日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棄置廢棄物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督察紀錄、110年11月15日拍攝之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111年02月10日拍攝嘉義縣鹿草鄉後堀村八掌溪親水橋旁三角仔堤防旁之現場相片8張、110年10月13、14日鹿草後堀三角仔堤防旁之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紀錄、嘉義縣環境保護局稽查照片在卷可稽（警一卷第709頁至第716頁、第57頁至第62頁、警一卷第745頁至第753頁、第755頁至第763頁、第775頁至第776頁、第777頁、第778頁、第717頁至第725頁、警二卷第31頁至第33頁、第35頁至第38頁、第237頁至第238頁、第241頁至第242頁、第239頁、第243頁），從而，被告戊○○經被告丙○○介紹後，於前揭時地委請未領有合法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之甲○○清除其向證人鄭永宏所承攬清除之廢棄物，而甲○○則將之非法傾倒於前揭土地上等事實，應堪認定。
　　　⑵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雖辯稱：交付廢棄物予甲○○時，甲○○表示領有合法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並表示將日後補送，其等均以為甲○○領有合法清除、處理證照云云，惟查：
　　　　①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結證稱：「（問：丙○○在何時因何故知道你有在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答：我跟他認識後，隔幾個月，我想申請許可文件時，我當時有跟丙○○說我有以我的車輛在偷倒垃圾。」、「（問：照你所述，你不就明白的跟丙○○講你是在做非法的？）答：是。」、「丙○○介紹我去接戊○○這個案子時，我有跟丙○○說我已經在申請中了。」、「（問：照你所述，丙○○明明知道你只是在申請中，根本還不能從事廢棄物清除業務，就把你介紹給戊○○了？）答：是。」（參見偵一卷第103頁至第104頁）；復於本院審理時結證稱：「我有跟丙○○說我有牌在申請，會計師跟我說牌快下來了，最近就會下來。」、「（問：所以你沒有跟丙○○說過你現在就是有牌的？）答：對，我是說我有申請牌照，已經三個月了，牌照就要下來了。」（參見本院卷第373頁）。而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亦證稱：「（問：你問甲○○時，有沒有問他有沒有廢棄物清理的資格？）答：有。」、「（問：甲○○如何回答？）答：在朋友聚會認識時，我就問甲○○有沒有合法經營的執照，甲○○好像是跟我說有，還是在申請中，我忘記了。」、「（問：剛剛甲○○是說跟你講牌照申請中，還在等牌照下來，是否如此？）答：應該是在聚會時這樣講的。」（參見本院卷第377頁），足見證人甲○○前開證述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依此，證人甲○○係告知被告丙○○其已經申請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但仍在申請中，是被告丙○○當可知悉甲○○尚未取得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②被告戊○○、丙○○於本院審理時雖均辯稱：甲○○當日曾表示其有合法清除廢棄物許可證，將會在日後補提供合法之清除許可證等文件資料云云。惟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天清運完後，戊○○在車廠就已經向甲○○詢問過一次了（按指合法清除許可證），前面講怎樣我沒有聽到，但甲○○說後面會補相關文件資料。」、「（問：你後來有追這個資料嗎？）答：沒有。」、「（問：戊○○有要你去追這個資料嗎？）答：清運完不知道過多久，戊○○有打給我說甲○○到底有沒有合法清運的牌照，我說有，如果沒有，清運的車子上不可能會噴公司的行號在上面。」（參見本院卷第379頁）。依此，被告戊○○、丙○○雖均稱證人甲○○曾表示事後會補正清除許可證，然被告戊○○、丙○○事後實際上均未向甲○○追索清除許可證資料，是被告戊○○、丙○○於案發時是否曾向證人甲○○索取合法之清除許可證，實非無疑。另訊據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問：當天你在安南的現場至少遇到兩人，一人是丙○○，一人是對方的老闆，兩人有沒有人問你有沒有廢棄物清理的牌？）答：我忘記有沒有人問。」、「（問：當天有沒有人跟你要牌照的證明？）答：好像沒有，我忘記了。」、「（問：你印象中，當天有沒有人請你事後再補有牌的文件？）答：這件事情之前我去過很多地方，都有問我，我也忘記本件是否有問我。」、「我忘記我有沒有講，但我有做很多件了，我都是跟對方說我事後再補證明文件，所以以此推斷我本件也有講。」、「（問：你說你有幾件都是先跟人家講有合法的證照，事後再補，這種情形你通常跟人家如何講？）答：通常都是幫我居中介紹的介紹人會自己去跟人家講，不會由我自己講。」（參見本院卷第368頁至第370頁）。是依證人甲○○所述，其已不記得當日是否曾跟被告戊○○、丙○○提及其有合法證照，並可事後補正等語。依此，被告戊○○、丙○○前揭所辯，是否屬實，當非無疑。況證人甲○○表示，如有類似表示，其亦係委請居中介紹者向業主陳述，不會由其自己陳述，此與被告戊○○、丙○○所述，甲○○於現場時曾自稱領有合法清除許可證，並表示可事後補正云云，亦有不同，從而，被告戊○○、丙○○前開所辯，難認屬實。
　　　　③被告戊○○於110年12月8日在警詢中，就本案之廢棄物處理過程供稱：「最後請丙○○來處理，他說他有朋友是合法環保公司可以處理，可以開立聯單、磅單」、「（問：你委託丙○○清運之廢棄物品項為何？丙○○有無公司行號？公司地址為何？有無工廠登記或營利事業登記証？是否有開立聯單或磅單給你？來清除的公司是否領有環保主管機關所核准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級別）？）答：委託丙○○清運之廢棄物都是從『阿瘦公司』清運出來的木材、石膏板、磚塊、公司資料等，還有包括要移車場的一些生活垃圾。我不清楚丙○○有無公司行號。我聽丙○○說是從彰化請來的車輛，我有看到環保公司，但沒有記公司名稱及清運車號。有說要開立聯單或磅單，但都沒有給我。要問丙○○才知道。」（參見警一卷第180頁至第181頁）。另參以被告戊○○於110年11月初經環保局通知前揭廢棄物遭非法棄置後，於110年11月6日，以其委請丙○○清運木材及生活垃圾，然遭丙○○棄置於山區，故認丙○○詐欺及背信為由，至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果毅派出所報案一節，亦有該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參見警一卷第221頁），是被告戊○○於110年11月7日向派出所報案及其於110年12月8日初次警詢時，均未提及實際清除廢棄物者為甲○○，且甲○○曾向其表示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甚而表示事後將補正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等明顯對其有利之事實。是被告戊○○於案發當日是否曾向證人甲○○索取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證人甲○○是否表示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並承諾事後補正云云，均難肯認。況被告戊○○於委請甲○○清除廢棄物後，已逾2月之警詢應訊時，仍不知實際清運廢棄物之甲○○之真實姓名、所開立之公司行號。如被告戊○○就實際清除廢棄物者是否取得合法許可證一節極其重視，甚而交付清除廢棄物時，曾要求證人甲○○補正合法許可證，衡情當無於委請甲○○清除廢棄物後，已逾2月之久，仍不知甲○○開立之公司名稱之理。被告戊○○前揭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殊難採信。
　　　　④訊據證人鄭永宏於警詢中證稱：本案係委請鴻陞公司清除廢棄物，鴻陞公司有拿出臺南市政府的清除牌照（參見警一卷第550頁）；而證人甲○○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其實際上並無清除廢棄物許可證，故其亦曾遇到在現場因提不出合法清除許可證，對方不同意讓其清運廢棄物（參見本院卷第370頁）。足見委請他人清運廢棄物時，應先檢視、確認清運者確實取得合法之清除許可證，始可委請其清運，此乃清除廢棄物事業之常情，被告戊○○自己承攬清除廢棄物時，亦是如此。是被告戊○○於委請事前並不認識之證人甲○○處理本案廢棄物，且證人甲○○無法提出相關合法之清除許可證時，即可知悉證人甲○○未領有合法清除許可證，不可委請其清除廢棄物。然被告戊○○無視於此，仍將本案廢棄物交由甲○○清除，顯見其確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故意。被告戊○○辯稱其不知甲○○無合法清除許可證，並無非法清除廢棄物之故意云云，與事實不符，當無可採。
　　　⑶綜此，被告戊○○雖領有之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然未依許可證所列方式處理其承攬之前揭廢棄物，反經由被告丙○○之介紹，將前揭廢棄物交與並未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之另案被告甲○○清除、處理；被告丙○○明知另案被告甲○○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卻介紹給被告戊○○，為被告戊○○非法清除廢棄物等情，均事證明確，堪以認定。從而，被告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被告丙○○幫助被告戊○○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犯行，均堪認定。
　　　⑷被告鴻陞公司於本院審理時，雖否認涉有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然其負責人即被告戊○○確有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一節，已如前述。被告鴻陞公司所辯自無可採。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因其實際負責人即另案被告甲○○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被告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鴻陞公司因其負責人即被告戊○○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後段之幫助未依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被告庚○○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丙○○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嫌，惟被告丙○○所為係介紹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之甲○○予同案被告戊○○認識，並由被告戊○○將前揭廢棄物交予甲○○非法清除，是被告丙○○係本於幫助同案被告戊○○未依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所示而為非法清除行為之故意，且其所為係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故被告丙○○所為係屬幫助未依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內容清除廢棄物之非法清理廢棄物行為。從而，公訴意旨前開所認容有未洽，併此敘明。另被告庚○○就前揭犯行與另案被告甲○○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俱為共同正犯。被告丙○○為幫助犯，參與程度較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
　　　⑴按「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104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供參考。查另案被告甲○○於本案中，係將犯罪事實一、（一）1.至4.所示來源之廢棄物統一集中至其承租之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再於犯罪事實一、（二）1.至6.所示時間，分別傾倒於犯罪事實一、（二）1.至6.所示土地上等情，已如前述。而觀另案被告甲○○為前揭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時，且將之非法傾倒之時間，係自110年9月底起，至111年1月26日，此期間每月均有非法傾倒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且均係自富丞公司麻豆實際營運處所運出，顯見其係本於一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故意，反覆為之，故應屬一罪。從而，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公司因其負責人即另案被告甲○○執行業務而犯上開廢棄物清理法之罪，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規定，科處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之罰金時，亦應僅有一罪。又被告庚○○雖有2次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然其係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反覆為前開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故亦僅論以一罪。
　　　⑵另被告庚○○主張其罹患癌症，且需扶養未成年子女及母親，負擔甚重，聲請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並聲請予以緩刑之諭知云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6157號著有判決可資參照。另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刑法第7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本院審酌被告庚○○先後兩次與另案被告甲○○共同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影響環境情節非輕，且犯後亦未彌補其犯行所造成之損害，權衡其犯案情形、行為原因及所造成之影響，尚難認其就本件犯行之情節，有何情輕法重之情事，且亦難認其並無再犯之虞。從而，被告庚○○前揭主張尚無可採，併此敘明。
　　　⑶爰審酌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甲○○於本案中所為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破壞環境之程度非輕、被告戊○○委請未領有合法清除廢棄物之甲○○清除廢棄物，影響環境之程度、被告丙○○介紹未領有清除廢棄物許可證之甲○○予被告戊○○認識，進而使被告戊○○得以非法清除廢棄物；被告鴻陞公司之負責人戊○○非法清除廢棄物，影響環境之程度、被告庚○○係受另案被告甲○○雇用而為本案犯行，並斟酌本案被告等人之犯罪動機、手段；復考量被告富丞環保實業有限公司、庚○○於審理時坦承犯行；被告戊○○、丙○○、鴻陞公司否認犯行之態度；兼衡被告戊○○、丙○○、庚○○之品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均詳卷）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四、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一）被告戊○○因承攬前揭廢棄物清除而獲得證人鄭永宏交付之65,000元報酬，而被告戊○○因未依廢棄物許可證所示依法清除廢棄物，故因而減省合法清除所應支出之費用，故被告戊○○所收受之65,000元應為被告戊○○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戊○○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至被告戊○○雖尚有另外支付9萬元予另案被告甲○○，委請其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然犯罪所得之沒收係採取總額原則，不扣除成本(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2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被告戊○○此部分支出自無庸扣除，併此敘明。
（二）訊據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案發當日在現場其另交付給被告丙○○1萬元以資感謝其介紹工作（參見警二卷第27頁、警一卷第119頁、本院卷第369頁）。依此，被告丙○○收受之1萬元應屬其幫助被告戊○○未依廢棄物許可證非法清除廢棄物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丙○○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三）被告庚○○受另案被告甲○○指示兩度載運廢棄物，各獲得3,000元報酬一節，業據被告庚○○於警詢中自承在卷（參見警一卷第322頁），是被告庚○○共計獲得6,000元報酬，此部分為被告庚○○之犯罪所得。雖未扣案，然為避免被告庚○○無端坐享犯罪所得，且經核本案情節，宣告前揭不法利得之沒收並無過苛之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依同法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貳、不另無罪判決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庚○○與另案被告甲○○共同基於犯意聯絡而為下列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
　　㈠被告庚○○於110年10月8日3、4時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所駕駛之車上裝滿混雜上開犯罪事實一、（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及不知情之陳政維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果毅後場址），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傾倒棄置在該土地之邊坡下，被告庚○○從中獲取另案被告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㈡被告庚○○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上開(一)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至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柳營太康場址），即高鐵橋下變電所旁，將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棄置。庚○○從中獲取另案被告甲○○所交付之5,000元介紹費用。
　　因認被告庚○○就此二部分，亦均涉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庚○○涉有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無非以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惟訊據被告庚○○於本院審理時否認涉有此部分罪嫌，辯稱：其並未於前揭2時地前往該處駕駛自小客車引導另案被告甲○○前往案發地點非法傾倒廢棄物云云。經查：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雖證稱：於110年下半年，其將廢棄物傾倒於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時，均係綽號「鯨魚」（訊問筆錄誤為「金魚」）之被告庚○○駕駛其使用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在前引導等語（參見他卷第389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被告庚○○確有駕車引導其至柳營果毅後場址、柳營太康場址等語。惟另案被告甲○○所述被告庚○○於此二次之非法犯行之行為型態為被告庚○○駕駛甲○○之自用小客車在前引導，其駕駛曳引車載運廢棄物於後，此與被告庚○○於本案中所為駕駛曳引車載運廢棄物之行為型態明顯有所不同。復以證人即110年10月8日亦曾與證人甲○○同往柳營果毅後場址之陳政維於警詢中證稱：其不知案發當日駕駛BDF-9216號自小客車之人為何人，其不知當日駕駛前揭自用小客車之人是否為綽號「鯨魚」（訊問筆錄誤為「金魚」）之被告庚○○等語（參見警一卷第633頁至第634頁）；而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參與另案被告甲○○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某日，至柳營太康場址該次非法傾倒廢棄物之犯行，則除另案被告甲○○外，並無其他共犯。依此，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參與另案被告甲○○所為此二次非法傾倒廢棄物之犯行，除另案被告甲○○外單一證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認定被告庚○○確有參與其中，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另案被告甲○○前揭證述與事實相符，是尚難僅以另案被告甲○○之單一證述，即認被告庚○○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此二部分之犯行。惟公訴意旨所指被告庚○○此二部分犯行，如成立犯罪，與前揭起訴並論科刑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丙○○於110年9月底至同年10月中旬期間，經另案被告甲○○指示，先由另案被告甲○○駕駛車上裝滿混雜犯罪事實一、（一）之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白色曳引車附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拖車，另案被告鄭育能則駕駛無車牌之拖板車載運挖土機，至臺南市○○區○○○○○○○區○○○段000地號土地（即官田葫蘆埤旁場址），並由被告丙○○駕駛挖土機在現地挖坑，再由另案被告甲○○將上開拖車上之廢棄物加以傾倒入坑，被告丙○○則操作挖土機挖土並覆土其上加以掩埋，藉此獲得5,000元之報酬，因認被告丙○○就此部分涉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丙○○涉有此部分罪嫌，無非以證人即另案被告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據，惟訊據被告丙○○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涉有此部分罪嫌，辯稱：其並未前往該處駕駛挖土機挖坑及覆土云云。經查：訊據證人甲○○於偵查中雖證稱：「（問：臺南市官田區葫蘆埤旁的一塊私人土地傾倒廢棄物的的時間、共犯、車輛、車次、方式、代價及廢棄物來源？）答：110年下半年某日，共犯有我與鄭育能、丙○○，我駕駛車號000-0000號曳引車傾倒，鄭育能駕駛拖板車載運挖土機進去；丙○○負責挖土機的上下車及現場挖土、掩埋，廢棄物的來源是宣瑩公司及混到阿瘦皮鞋載出來的東西，報酬是宣瑩公司給我4公斤12元;，我給鄭育能的報酬是一趟5000元、給丙○○報酬是一次5000元。」等語（參見他卷第390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亦結證稱：其於110年9月底至10月中至臺南市官田區葫蘆埤場址傾倒廢棄物時，曾委請被告丙○○於該處駕駛挖土機挖土（參見本院卷第371頁），依此，另案被告甲○○確有指認被告丙○○參與其所為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之犯行。然另案被告甲○○曾至多處地點非法傾倒廢棄物，且各次共同參與犯行之共犯，亦有另案被告鄭育能、李慶榮及本案被告庚○○等人，是另案被告甲○○就本次非法傾倒廢棄物犯行之共同參與者之記憶是否正確無誤，當非無疑。復以，證人即亦參與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之另案被告鄭育能於偵查中證稱：「（問：甲○○稱該次操作挖土機的人是丙○○，你是否認識丙○○?）答：不認識。」、「問：（提示：犯罪嫌疑人指認表）編號六之人（按即被告丙○○）是否為該次操作挖土機之人？答：我無法確定，因為當時是晚上。」（參見他卷第398頁），是當日亦曾與此部分犯行之證人鄭育能亦未能確認被告丙○○確有參與此部分犯行。從而，尚難僅依另案被告甲○○之單一證述，即認被告丙○○確有參與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本於罪證有疑，利歸於被告之原則，應認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此部分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犯行之罪證尚有不足，自應就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丙○○此部分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犯行，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立鈞、黃彥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卓穎毓
　　　　　　　　　　　　　　　　　　　法　官　林欣玲
　　　　　　　　　　　　　　　　　　　法　官　陳碧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盧昱蓁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
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
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廢棄物清理法第47條
法人之負責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該條之罰金。




